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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1. 是項研究的目標是分析醫療制度內的醫療開支及資源分配模式，並
研究各項現行的融資方法。

2. 政府在 1964年發表《香港醫療服務發展》白皮書，制定提供受資助
醫療服務的政策。政府將於 1998年進行醫療制度的全面覆檢。

3. 在 1986/87年度至 1996/97年度期間，醫療開支總額上升至差不多 600
億元，增幅達 5倍。和本地生產總值比較，醫療開支總額從 1986/87
年度的 3.7%上升至 1996/97年度的 4.8%，即在過去 11年內，公共醫療
開支的相對升幅為 30%。私人醫療開支佔醫療開支總額的百分比，
從 1986/87年度的 64.2%下降至 1996/97年度的 58%。在同期，公共醫
療開支佔醫療開支總額的百分比，則從 35.8%上升至 42%。

公共醫療開支公共醫療開支公共醫療開支公共醫療開支

4. 公共醫療開支從 1986/87年度的 43億 300萬元，增加至 1996/97年度的
250億 5,100萬元，增幅差不多達 6倍。和本地生產總值比較，公共醫
療開支從 1986/87年度的 1.3%上升至 1996/97年度的 2%，即在過去 11
年的相對升幅為 53.8%，增長速度是私人醫療開支的 3倍。

5. 衛生署雖然是提供基層醫療護理的公營機構，但所獲得的政府資源
卻一直下降。撥予衛生署的公共醫療開支的百分比，從 1989/90年度
的 13.2%下降至 1996/97年度的 10.2%。衛生署在 1996/97年度的開支
總額為 26億元。

6. 在 1989/90年度，職員費用佔衛生署開支的 72%，在 1996/97年度則佔
75%。在同期，用於專門用途的物料及設備的開支不足 8%。就職能
而言，衛生署把資源的約 75%用於提供基層醫療護理，餘下的資源
則用於訓練牙科學生、為公務員提供醫療及牙科服務，以及為戒毒

者提供戒毒服務。

7. 在 4類基層醫療護理中，治療護理開支佔基層醫療護理開支的百分
比，從 1992/93年度的 50.9%，下降至 1996/97年度的 44.8%。預防疾
病開支佔基層醫療護理開支的百分比，從 1992/93年度的 36.6%上升
至 1996/97年度的 42%。用於促進健康的撥款，從佔基層醫療護理開
支的 2.9%上升至 1996/97年度的 3.4%，康復服務的撥款一向維持在
2%左右。



8. 1989/90年度至 1996/97年度期間，衛生署開支的 93%由政府撥款資
助，其餘約開支的 7%從各項收費收回。該等收入中，超過 65%來
自門診服務，其餘來自住院服務、牙科服務、以及發牌及註冊的

收費。

9. 綜援受助人獲豁免繳交的費用，估計佔衛生署 1993/94年度從收費
所得收入的 3.8%，在 1996/97年度則佔 9%。衛生署向公務員提供免
費醫療服務，因而放棄的收入，在 1993/94年度佔該署從收費所得
收入的 18.9%，在 1996/97年度則佔 19.5%。

10. 醫院管理局是本港所有公營醫院的管理機構，自 1991年 12月 1日成
立以來所獲得的撥款，佔公共醫療開支的 73%至 84%。在 1996/97
年度，政府提供予醫管局的撥款達 210億元。

11. 職員費用佔醫管局開支的約 80%。醫療物品及器材的開支佔醫管局
開支約 9%。

12. 1994/95年度至 1996/97年度間，醫管局把開支的約 75%用於向住院
病人提供急症及延續護理。非住院護理佔醫管局開支約 22%，社區
護理則佔 2%左右。

13. 豁免有經濟困難病人繳交的費用，在 1992/93年度估計佔醫管局從
醫療收費所得收入的 22.7%，在 1996/97年度則佔 35.5%。向公務員
提供醫療服務方面，醫管局在 1992/93年度放棄的收入，佔該局從
醫療費用所得收入的 40.3%，在 1996/97年度則佔 35.9%。

14. 政府撥款是醫管局主要的經費來源，1992/93年度至 1996/97年度期
間佔醫管局總收入的約 96%。在同期，醫療收費佔醫管局總收入的
約 3%，非醫療收費則佔 1%左右。

私人醫療開支私人醫療開支私人醫療開支私人醫療開支

15. 在 1986/87年度至 1996/97年度期間，私人醫療開支從 77億 300萬元
增至 346億 1,000萬元，增幅超過 4倍。和本地生產總值比較，私人
醫療開支從 1986/87年度的 2.4%上升至 1996/97年度的 2.8%，即在過
去 11年的相對增幅為 16.7%。此增幅僅為公共醫療開支增幅的三分
一。在 1996/97年度，私人醫療開支的 75%用在西醫醫療治理方面，
25%是用在購買中藥和藥房藥物，以及傳統中醫診費。

16. 調查發現，5歲以下兒童及 65歲或以上老人較大可能入住醫院及尋
求門診服務。該兩個年齡組別的醫療開支很可能較其他年齡組別

為高。



17. 調查發現，賺取每月工資中位數的個人，有能力負擔由私人執業
普通科醫生提供的基層治療服務。私人執業普通科醫生及傳統中

醫合共為香港市民提供約 77%的門診服務。

18. 調查發現，私家醫院的收費總額中位數，較每月工資中位數為高。
賺取每月工資中位數的個人如果沒有其他途徑的資助，可能無法

負擔私家醫院的收費。在香港，約 10%的住院服務由私家醫院提
供。

19. 調查發現，投購醫療保險或獲得公司醫療福利保障的市民入住私
家醫院的比率較高，但其中一些人仍會使用公營醫院的服務。



香港的醫療開支及融資安排香港的醫療開支及融資安排香港的醫療開支及融資安排香港的醫療開支及融資安排

第第第第 1部部部部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1.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1.1 臨時立法會衛生事務委員會要求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 (以
下簡稱「本部」 )就本港現行的醫療制度進行研究。本部已經就該制度
的 3方面問題完成研究。首份文件《長遠醫療政策》 (RP01/PLC)概述在
現行政策下的醫療制度。第二份文件《老人醫療護理》(RP02/PLC)檢討
政府的老人醫療護理服務政策。本文件是一系列研究的第三份報告，研

究香港的醫療融資安排。

2. 目標及範疇目標及範疇目標及範疇目標及範疇

2.1 本研究的目標，是分析醫療制度下開支及資源分配的模式。

2.2 衛生事務委員會同意本項研究的範疇如下：

(a) 闡述公共及私人醫療開支的轉變；

(b) 覆檢現行醫療融資的方式，包括向使用服務者徵收費用

及醫療保險；及

(c) 比較不同的醫療融資方法。

2.3 本報告集中討論第 (a)及 (b)點。有關海外不同國家的醫療融資
方法的比較，將在其後發表的研究報告內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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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3.1 本研究採用的方法包括資料搜集、文獻閱覽、與有關人士面談、

問卷調查及分析。

3.2 本部研究人員除參閱臨立會圖書館的材料外，亦向本港的學術

圖書館及其他研究人員借閱書籍及文章，並與衛生福利局的官員、醫院

管理局的代表、醫療專業人士及學者面談。研究人員曾致函政府統計處、

香港醫學會、保險業監理處，以及香港保險業聯會轄下的醫療保險協會

索取資料。此外，本部亦曾進行一項調查，向 105間核准提供醫療保險的
公司發出問卷，以搜集有關本港醫療保險計劃的保費及索償限額的資

料。本部於 1997年 11月 7日與醫療保險協會 行會議，解釋上述調查的目

的及澄清關於問卷的一些問題。會後，醫療保險協會向其會員發出便箋，

提供填寫問卷的指引。不過，只有 18間醫療保險公司 (17%)交回問卷。由
於回應率偏低，本部難以全面推述本港的醫療保險計劃，因而決定不會

進一步處理調查所得的結果。



臨時立法會秘書處  香港的醫療開支及融資安排

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 第  3  頁

第第第第 2部部部部   醫療融資政策醫療融資政策醫療融資政策醫療融資政策

4. 醫療融資政策的發展醫療融資政策的發展醫療融資政策的發展醫療融資政策的發展

4.1 香港早期的醫療服務主要由慈善機構提供。在 1872年，一些華
人社區領袖籌集資金，興建首間私人慈善醫院   東華醫院。

4.2 政府在 1964年發表首份名為《香港醫療服務發展》的白皮書，
公布政府的醫療服務政策，即“直接或間接向不能從其他途徑獲得醫療

服務的廣大市民提供低廉或免費的醫療及個人健康服務 ”。政府在 1974年
發表《香港醫務衛生服務的進一步發展》白皮書內，勾劃本港的 10年醫
療政策，並對上述政策目標作出修訂。政府的政策目標是要“保障及促

進整體的公眾健康，以及確保向香港市民提供醫療及個人健康設施，特

別是那些須依賴資助醫療服務的廣大市民＂。由於政府沒有制定按不同

對象收費的政策，因此所有香港居民，不論收入多寡，實際上均可使用

公共醫療服務。為了提供“低廉或免費＂的醫療服務，政府須投入大量

資助。自 1974年以來，該醫療政策並沒有改變。

4.3 在 1985年，政府委任W.D. Scott為顧問，負責檢討現行醫院制度
的管理。在《醫院提供的醫療服務》顧問報告內，顧問建議當局設立獨

立管理的醫院制度。此外，顧問亦提出減低成本、收回醫院服務成本，

以及增設較高級的病房 (乙級病床 )的建議。政府其後著手成立醫院管理局
(醫管局 )。

4.4 臨時醫院管理局在 1989年發表的報告中，提出收回成本的建
議。該局認為，最終應收回醫院服務成本的 15%至 20%。

4.5 在 1990年，專責研究基層健康服務的基層健康服務工作小組 1建

議政府進行研究，以發表有關本港健康及醫療服務日後融資問題的政策

聲明。《人人健康  展望將來：基層健康服務工作小組報告書》再度重申
政府的政策，即 “不應有人因缺乏金錢而不能獲得適當的醫療治理 ”。該
項原則被納入《醫院管理局條例》第 4(d)條內。

                                                
1 有關工作小組的職權範圍及成員組合，請參閱附錄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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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在 1993年，政府發表《促進健康》諮詢文件，就增加額外收入
來源以資助醫院服務的方案搜集意見。有關的 5項方案如下：

! 按百分率資助方法   當局按劃一的百分率資助各類醫
院服務的經營成本

! 目標對象方法   包括設置半私家病房及採取逐項收費
措施，但沒有能力支付費用的病人可獲豁免收費

! 協調式自願投保方法   設立一個架構，供私營保險公
司提供符合足夠承保範圍及適當保金等準則的保險計劃

! 強制式綜合投保方法   香港所有家庭必須加入一項由
中央管理的醫療投保計劃

! 編定治療次序方法   公共醫療服務機構把病人的病況
及療法排列優先次序，並根據現有的資源撥款資助

4.7 政府表示共收到 494份意見書   294份來自個別人士； 45份
來自醫療專業人員、83份來自團體、19分來自區議會、7份來自政黨、33
項簽名運動及 13項調查。大部分意見書表示支持協調式投保方法，以及
目標對象方法下設置半私家病床及豁免目標對象收費的組成部分，但卻

不支持該方法的逐項收費部分。其他 3項方案均遭反對。

4.8 在 1994年 1月，總督會同行政局原則上通過在公營醫院設置半私
家病床，以及推行協調式自願投保計劃 2。政府遂成立一個名為 “促進健康 ”
評核委員會的內部委員會，負責發展該兩項建議。半私家病床試驗計劃

在下述 5間醫院推行，即律敦治醫院、贊育醫院、葛量洪醫院、博愛醫院
及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總共設置 81張病床。評核委員會亦在 1995
年 4月與醫療保險協會討論推行協調式自願投保計劃的情況。

                                                
2 《醫院管理局周年工作計劃書 1994/95年度》 (英文本 )第 7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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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政府已經就 1994年 7月至 1996年 9月期間進行的半私家病床試驗
計劃完成覆檢，但會押後作出決定，直至完成醫療融資及醫療服務制度

的全面覆檢。至於協調式自願投保計劃，亦待當局對設置半私家病床作

出決定後才予以實施。

4.10 在 1997年 10月，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發表首份
施政報告，宣佈政府會在 1998年全面覆檢目前的整個醫療體系。覆檢範
圍包括 “怎樣更妥善配合基層護理、門診服務、住院醫療三方面的服務 ”，
政府亦會覆檢 “公營和私營機構兩者提供的服務比重是否合理 ”；以及研
究 “病人和整個社會一同分擔醫療成本的最佳安排 ”3。

                                                
3 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在 1997年 10月 8日臨時立法會會議席上發表的施政報告  《共

創香港新紀元》第 34-3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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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3部部部部    醫療開支總額醫療開支總額醫療開支總額醫療開支總額

5. 醫療開支總額醫療開支總額醫療開支總額醫療開支總額

5.1 本港的醫療開支總額 ,  從 1986/87年度的 120億元，增至 1996/97
年度接近 600億元，增幅高達 5倍 (表 1)，但同期的本地生產總值只增加 3.8
倍。在 1996/97年度，醫療開支總額佔本地生產總值 4.8%，較 1986/87年度
的 3.7%為高，表示在 1986/87年度至 1996/97年度期間，相對的增幅為
30%。

表表表表 1   醫療開支總額醫療開支總額醫療開支總額醫療開支總額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

1986/87 1987/88 1988/89 1989/90 1990/91 1991/92 1992/93 1993/94 1994/95 1995/96 1996/97*

醫療開支醫療開支醫療開支醫療開支 (a ) 12,006 13,621 15,240 17,303 21,319 25,296 30,701 37,739 44,126 54,895 59,661

公共開支公共開支公共開支公共開支 (b) 47,931 53,636 64,799 81,945 95,198 108,422 123,492 155,207 165,950 191,338 217,194

本 地 生 產本 地 生 產本 地 生 產本 地 生 產

總值總值總值總值 (c )
327,710 400,323 472,813 536,263 599,671 695,525 807,353 927,290 1,028,618 1,107,024 1,234,964

(a )／／／／ (b)的的的的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25.0 25.4 23.5 21.1 22.4 23.3 24.9 24.3 26.6 28.7 27.5

(a )／／／／ (c )的的的的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3.7 3.4 3.2 3.2 3.6 3.6 3.8 4.1 4.3 5.0 4.8

資料來源 ： 政府統計處

1989年至 1997年的香港年報

備註 ： * 修訂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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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1   醫療開支總額醫療開支總額醫療開支總額醫療開支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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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 政府統計處

1989年至 1997年的香港年報

圖圖圖圖 2   醫療開支比例醫療開支比例醫療開支比例醫療開支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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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 政府統計處

1989年至 1997年的香港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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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公共及私人醫療開支公共及私人醫療開支公共及私人醫療開支公共及私人醫療開支

6.1 1986/87年度至 1996/97年度期間，醫療開支總額中，私人醫療開
支所佔的百分比持續下降，從 1986/87年度的 64.2%下跌至 1996/97年度的
58%。相對而言，公共醫療開支所佔的百分比則持續上升，從 1986/87年
度的 35.8%上升至 1996/97年度的 42%。

6.2 公共醫療開支由非經常開支及經常開支組成，主要包括衛生署

及醫管局的開支。私人醫療開支包括用於醫療治理及藥物的開支。

表表表表 2   公共及私人醫療開支公共及私人醫療開支公共及私人醫療開支公共及私人醫療開支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

1986/87 1987/88 1988/89 1989/90 1990/91 1991/92 1992/93 1993/94 1994/95 1995/96 1996/97*

私 人 醫 療私 人 醫 療私 人 醫 療私 人 醫 療

開支開支開支開支 (a )
7,703 8,700 9,567 9,996 12,032 14,132 17,065 19,282 24,804 30,610 34,610

公 共 醫 療公 共 醫 療公 共 醫 療公 共 醫 療

開支開支開支開支 (b)* *
4,303 4 ,921 5,673 7,307 9,287 11,164 13,636 18,457 19,322 24,285 25,051

醫 療 開 支醫 療 開 支醫 療 開 支醫 療 開 支

總額總額總額總額 (c )
12,006 13,621 15,240 17,303 21,319 25,296 30,701 37,739 44,126 54,895 59,661

本 地 生 產本 地 生 產本 地 生 產本 地 生 產

總值總值總值總值 (d)
327,710 400,323 472,813 536,263 599,671 695,525 807,353 927,290 1,028,618 1,107,024 1,234,964

(a )／／／／ (c )的的的的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64.2 63.9 62.8 57.8 56.4 55.9 55.6 51.1 56.2 55.8 58.0

(b)／／／／ (c )的的的的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35.8 36.1 37.2 42.2 43.6 44.1 44.4 48.9 43.8 44.2 42.0

(a )／／／／ (d)的的的的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2.4 2.2 2.0 1.9 2.0 2.0 2.1 2.1 2.4 2.8 2.8

(b)／／／／ (d)的的的的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1.3 1.2 1.2 1.4 1.5 1.6 1.7 2.0 1.9 2.2 2.0

資料來源 ： 政府統計處

1989年至 1997年的香港年報

備註 ： * 修訂預算

** 由於沒有政府醫療消費開支的資料，本部以公共醫療開支取代。政府
消費開支是指用於提供貨物及服務的開支，而該等開支未能從各項收

費收回。此類開支包括政府非營運基金部門及半政府非牟利機構給予

職員的賠償及購買貨物及服務的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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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3   公共及私人醫療開支公共及私人醫療開支公共及私人醫療開支公共及私人醫療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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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 政府統計處

1989年至 1997年的香港年報

圖表圖表圖表圖表 1   1996/97年度公共及私人醫療開支年度公共及私人醫療開支年度公共及私人醫療開支年度公共及私人醫療開支

私人私人私人私人

58%

公共公共公共公共

42%

資料來源 ： 政府統計處

1989年至 1997年的香港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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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表 3及圖 4顯示，醫療開支的增長率與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並無
聯係，表示公眾用於醫療方面的金錢，取決於其需要而非一般經濟情況。

表表表表 3   醫療開支醫療開支醫療開支醫療開支的的的的增長率增長率增長率增長率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

與上年度比較的增幅與上年度比較的增幅與上年度比較的增幅與上年度比較的增幅 90/91 91/92 92/93 93/94 94/95 95/96 96/97

公共醫療開支 27.1 20.2 22.1 35.4 4.7 25.7 3.2

私人醫療開支 20.4 17.5 20.8 13.0 28.6 23.4 13.1

醫療開支總額 23.2 18.7 21.4 22.9 16.9 24.4 8.7

公共開支總額 16.2 13.9 13.9 25.7 6.9 15.3 13.5

本地生產總值 11.8 16.0 16.1 14.9 10.9 7.6 11.6

資料來源 ： 政府統計處

1989年至 1997年的香港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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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4   醫療開支的增長率醫療開支的增長率醫療開支的增長率醫療開支的增長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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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 政府統計處

1989年至 1997年的香港年報

討論

6.4 在過去 10年，醫療開支總額增長迅速，日後亦會繼續增加，原
因如下：

! 人口增長

! 老人人口增長

! 消費者期望日高

! 使用更多高科技醫療設備、高科技醫療程序及昂貴藥物

6.5 醫療開支的負擔最終會落到公眾身上，原因是他們須繳稅對公

共醫療制度提供資金，以及在使用服務時支付費用。政府或須研究，向

公眾提供服務時，應如何以最具成本效益的方式分配資源，以及如何擴

闊經費的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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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4部部部部   公共醫療制度的開支模式及經費來源公共醫療制度的開支模式及經費來源公共醫療制度的開支模式及經費來源公共醫療制度的開支模式及經費來源

7. 公共醫療開支公共醫療開支公共醫療開支公共醫療開支

7.1 1986/87年度公共醫療開支的實質數額為 43億 300萬元，到
1996/97年度增至 250億 5,100萬元，增幅接近 6倍。相對而言，公共醫療開
支佔本地生產總值的百分比，從 1986/87年度的 1.3%增至 1996/97年度的
2%。

表表表表 4  公共開支中的醫療開支公共開支中的醫療開支公共開支中的醫療開支公共開支中的醫療開支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

1986/87 1987/88 1988/89 1989/90 1990/91 1991/92 1992/93 1993/94 1994/95 1995/96 1996/97

公共醫療公共醫療公共醫療公共醫療

開支開支開支開支 (a)
4,303 4,921 5,673 7,307 9,287 11,164 13,636 18,457 19,322 24,285 25,051*

醫療開支醫療開支醫療開支醫療開支

總額總額總額總額 (b)
12,006 13,621 15,240 17,303 21,319 25,296 30,701 37,739 44,126 54,895 59,661

公共開支公共開支公共開支公共開支

總額總額總額總額 (c)
47,931 53,636 64,799 81,945 95,198 108,422 123,492 155,207 165,950 191,338 217,194

本地生產本地生產本地生產本地生產

總值總值總值總值 (d)
327,710 400,323 472,813 536,263 599,671 695,525 807,353 927,290 1,028,618 1,107,024 1,234,964

(a) ／／／／ (b)
的百分比的百分比的百分比的百分比

35.8 36.1 37.2 42.2 43.6 44.1 44.4 48.9 43.8 44.2 42.0

(a) ／／／／ (c)
的百分比的百分比的百分比的百分比

9.0 9.2 8.8 8.9 9.8 10.3 11.0 11.9 11.6 12.7 11.5

(a) ／／／／ (d)
的百分比的百分比的百分比的百分比

1.3 1.2 1.2 1.4 1.5 1.6 1.7 2.0 1.9 2.2 2.0

資料來源 ： 政府統計處

1989年至 1997年的香港年報

備註 ： * 修訂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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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5  公共醫療開支公共醫療開支公共醫療開支公共醫療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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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 政府統計處

1989年至 1997年的香港年報

7.2 醫療開支佔公共開支總額的百分比，從 1986/87年度的 9%上升至
1996/97年度的 11.5%。在同期，教育開支所佔的百分比維持在 17%左右的
較穩定水平，而房屋開支則為 11%。社會福利開支所佔的百分比，從
1986/87年度的 5.3%上升至 1996/97年度的 8.4%。

表表表表 5  主要政策範疇佔公共開支的百分比主要政策範疇佔公共開支的百分比主要政策範疇佔公共開支的百分比主要政策範疇佔公共開支的百分比

1986/87 1987/88 1988/89 1989/90 1990/91 1991/92 1992/93 1993/94 1994/95 1995/96 1996/97

教育 17.9 17.6 17.5 15.9 16.9 17.4 17.9 16.4 17.4 17.6 18.0

社會福利 5.3 5.3 5.9 5.8 6.1 6.4 5.9 5.9 6.6 7.4 8.4

房屋 11.6 8.5 15.1 14.1 13.0 11.6 10.5 10.7 11.9 10.0 11.9

衛生 9.0 9.2 8.8 8.9 9.8 10.3 11.0 11.9 11.6 12.7 11.5

資料來源 ： 政府統計處

1989年至 1997年的香港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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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6  主要政策範疇佔公共開支的百分比主要政策範疇佔公共開支的百分比主要政策範疇佔公共開支的百分比主要政策範疇佔公共開支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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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1989年至 1997年的香港年報

7.3 政府表示，過往 重擴展普通科公共醫療及衛生服務，尤其是

在 60及 70年代醫院病床短缺時，當局致力提供醫院病床。這項歷史發展
導致醫療制度側重治療疾病而非預防護理。多年來，服務重點一直沒有

改變。在 1996/97年度，醫管局獲撥款 210億元以提供醫院服務，這筆款項
佔公共醫療開支 84%。同一年度衛生署則獲得約 26億元的撥款，佔公共醫
療開支 10%(表 6)。醫管局自成立以來，每年開支的平均增長率為 17.3%，
而衛生署在同期間每年開支的平均增長率為 13.1%。由於醫管局及衛生署
的開支，佔公共醫療開支總額的 94%，是次研究會集中分析這兩個公共醫
療服務機構的開支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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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6  公共醫療開支的主要組成部分公共醫療開支的主要組成部分公共醫療開支的主要組成部分公共醫療開支的主要組成部分

衛生署衛生署衛生署衛生署 醫管局醫管局醫管局醫管局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款額款額款額款額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

佔總額的佔總額的佔總額的佔總額的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款額款額款額款額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

佔總額的佔總額的佔總額的佔總額的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款額款額款額款額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

佔總額的佔總額的佔總額的佔總額的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1992/93 1,573.4 11.5 11,131.1 81.6 931.5 6.8

1993/94 1,782.5 9.7 13,435.5 72.8 3,239.0 17.5

1994/95 2,031.0 10.5 15,664.0 81.1 1,627.0 8.4

1995/96 2,283.0 9.4 18,502.9 76.2 3,499.1 14.4

1996/97# 2,559.7 10.2 21,074.8 84.1 1,416.5 5.7

資料來源 ： 1993/94年度至 1997/98年度的預算

備註 ： # 修訂預算

* 其他包括衛生福利局、醫院事務署、漁農處及政府化驗所用於履行有

關職能的開支，以及撥予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的資助金

圖圖圖圖 7  公共醫療開支的主要組成部分公共醫療開支的主要組成部分公共醫療開支的主要組成部分公共醫療開支的主要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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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 1993/94年度至 1997/98年度的預算

備註 ： # 修訂預算

* 其他包括衛生福利局、醫院事務署、漁農處及政府化驗所用於履行有

關職能的開支，以及撥予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的資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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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圖表圖表圖表 2  1996/97年度公共醫療開支的分配情況年度公共醫療開支的分配情況年度公共醫療開支的分配情況年度公共醫療開支的分配情況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5.7%

衛生署衛生署衛生署衛生署

10.2%

醫管局醫管局醫管局醫管局

84.1%

資料來源 ： 1993/94年度至 1997/98年度的預算

備註 ： # 修訂預算

* 其他包括衛生福利局、醫院事務署、漁農處及政府化驗所用於履行有

關職能的開支，以及撥予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的資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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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應注意的是， 1992/93年度至 1996/97年度期間，公共醫療開支
中，平均有 10%的款項 (表 6)是用以履行與提供公共醫療服務無直接關係
的職能。在 1996/97年度，此類開支佔公共醫療開支 5.7%，用於以下部門、
機構及資助 4：

! 漁農處   防止動植物病害傳入及蔓延
 
! 政府化驗所   負責分析食物及藥物，對用品進行測試，
評估其對安全及健康造成的影響

 
! 衛生福利局   制訂政策，以及監督推行情況，以保障及
促進公眾健康，並確保沒有人因缺乏金錢而不能獲得適當的

治療

 
! 醫院事務署   為在醫管局工作的公務員執行管理職
責，維持他們的士氣及工作效率，令所有公營醫院在僱有不

同聘用條件的職員的情況下，保持順利運作，並照顧這些公

務員的利益

 
! 資助金撥予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  作為所有反吸煙活
動的中心，致力防止煙草產品危害市民的健康

8. 衛生署衛生署衛生署衛生署

8.1 衛生署於前醫務衛生署 5改組後，在 1989年 4月 1日成為一個獨立
部門。衛生署是政府的衛生顧問，負責執行醫療政策及法定職能。該署

負責促進公眾健康、預防疾病，以及提供治療和康復服務，亦是提供公

共基層醫療護理服務的主要機構。

                                                
4 1997/98年度預算及衛生署 1995/96年度年報。
5 1989年 4月 1日，醫務衛生署改組，分為衛生署及醫院事務署兩個部門。衛生署提

供多種促進健康和預防疾病的服務。醫院事務署負責執行政府在醫院服務、專科

診所及其他設施方面的政策。 1991年 12月 1日，醫院事務署將涉及所有公營醫院
運作的職責移交醫管局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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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支

8.2 在 1996/97年度，衛生署的開支總額為 25億 5,970萬元，佔公共醫
療開支 10.2%(表 7)。該署在 1989/90年度成立時，開支為 9億 6,780萬元，約
佔公共醫療開支 13%。眾所周知，基層護理有助減少市民對較昂貴的中層
或第三層護理的需要。然而，衛生署作為主要的基層醫療護理服務機構，

所獲的資源卻愈見減少。

表表表表 7  衛生署的開支總額衛生署的開支總額衛生署的開支總額衛生署的開支總額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衛生署的開支衛生署的開支衛生署的開支衛生署的開支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

公共醫療開支公共醫療開支公共醫療開支公共醫療開支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

衛生署的開支佔衛生署的開支佔衛生署的開支佔衛生署的開支佔

公共醫療開支的公共醫療開支的公共醫療開支的公共醫療開支的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1989/90 967.8 7,307.0 13.2
1990/91 1,222.7 9,287.0 13.2
1991/92 1,405.3 11,164.0 12.6
1992/93 1,573.4 13,636.0 11.5
1993/94 1,782.5 18,457.0 9.7
1994/95 2,031.0 19,322.0 10.5
1995/96 2,283.0 24,285.0 9.4

1996/97* 2,559.7 25,051.0* 10.2

資料來源 ： 1991/92年度至 1997/98年度的預算
1989年至 1997年的香港年報

備註 ： * 修訂預算

衛生署主要項目的開支

8.3 表 8及圖 8顯示，職員費用是衛生署最大的開支項目。 1996/97年
度的職員費用總額為 19億 1,960萬元，佔衛生署該年度開支總額 75%。
1989/90年度至 1996/97年度期間，專門用途的物料及設備 (包括藥物 )的開
支佔衛生署開支不足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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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8  衛生署主要開支的項目衛生署主要開支的項目衛生署主要開支的項目衛生署主要開支的項目

職員費用職員費用職員費用職員費用
專門用途的物料及設專門用途的物料及設專門用途的物料及設專門用途的物料及設

備的開支備的開支備的開支備的開支 * 其他開支其他開支其他開支其他開支 **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衛生署的衛生署的衛生署的衛生署的

開支總額開支總額開支總額開支總額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
佔開支總佔開支總佔開支總佔開支總

額的額的額的額的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
佔開支總佔開支總佔開支總佔開支總

額的額的額的額的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
佔開支總佔開支總佔開支總佔開支總

額的額的額的額的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1989/90 967 .8 695 .7 71 .9 75 .7 7 .8 196 .4 20 .3

1990/91 1 ,222 .7 901 .1 73 .7 90 .8 7 .4 230 .8 18 .9

1991/92 1 ,405 .3 1 ,026 .7 73 .1 102 .5 7 .3 276 .1 19 .6

1992/93 1 ,573 .4 1 ,168 .1 74 .2 115 .6 7 .3 289 .7 18 .5

1993/94 1 ,782 .5 1 ,325 .7 74 .4 128 .6 7 .2 328 .2 18 .4

1994/95 2 ,031 .0 1 ,508 .9 74 .3 149 .9 7 .4 372 .2 18 .3

1995/96 2 ,283 .0 1 ,712 .0 75 .0 164 .9 7 .2 406 .1 17 .8

1996/97# 2 ,559 .7 1 ,919 .6 75 .0 187 .6 7 .3 452 .5 17 .7

資料來源 ： 1991/92年度至 1997/98年度的預算

備註 ： * 專門用途的物料及設備包括藥物、化學品、敷療用品、醫療器具、化

驗室設備、醫院床舖被服、醫療供應物料和消耗用品

** 其他開支包括一般部門開支、臨時職員薪酬、承做假牙、資助金及非
經常開支等

# 修訂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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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8  衛生署主要開支的項目衛生署主要開支的項目衛生署主要開支的項目衛生署主要開支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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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開支**其他開支**其他開支**其他開支**

資料來源 ： 1991/92年度至 1997/98年度的預算

備註 ： * 專門用途的物料及設備包括藥物、化學品、敷療用品、醫療器具、化

驗室設備、醫院床舖被服、醫療供應物料和消耗用品

** 其他開支包括一般部門開支、臨時職員薪酬、承做假牙、資助金及非
經常開支等

衛生署按服務分類的開支

8.4 衛生署把大約四分三的撥款，為市民提供基層醫療護理服務。

在 1996/97年度，這項開支為 19億 1,920萬元 (表 9)。 1989/90年度的基層醫
療護理開支為 7億 420萬元，佔衛生署開支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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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正如表 9及表 10所示，衛生署四分一的資源，並非用於提供基層
醫療護理服務。在 1996/97年度，

! 衛生署的開支中，16.8%(即 4億 3,010萬元 )用於為公務員，退
休公務員及他們的家屬提供醫療和牙科服務，以履行政府對

其僱員的合約責任。自 1989/90年度起，衛生署用於這方面的
開支所佔的百分比沒有重大改變。

! 衛生署的開支中， 4.4%(即 1億 1,290萬元 )用於為香港大學牙
科學院學生及牙科輔助醫療人員提供培訓設施。這個項目的

前身是 “牙科及急救訓練 ”，在 1989/90至 1991/92期間的開
支，約佔衛生署開支的 4.8%左右。

! 衛生署的開支中，3.8%(即 9,750萬元 )用於治療戒毒者。這項
目在衛生署總開支的佔有率持續下降，從 1989/90年度的
5.5%，下跌至 1996/97年度的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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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9  衛生署不同服務類別的開支衛生署不同服務類別的開支衛生署不同服務類別的開支衛生署不同服務類別的開支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89/90 90/91 91/92 92/93 93/94 94/95 95/96 96/97

基層醫療護理基層醫療護理基層醫療護理基層醫療護理 704.2 903.8 1,037.1 1,178.4 1,335.4 1,518.3 1,707.2 1,919.2

診 治 ／ 治 療

護理

472.3 617.4 722.5 599.8 668.7 757.2 807.3 860.6

健 康 教 育 ／

促進健康

13.6 20.6 40.0 33.8 43.2 51.1 55.4 64.4

預防疾病 - - - 431.4 496.8 569.3 669.3 795.8

康復服務 - - - 24.9 27.4 31.4 39.6 43.1

家庭健康服務 183.8 223.0 235.8 - - - - -

法定職責 6 - - - 88.5 99.3 109.3 135.6 155.3

學生保健計劃 34.5 42.8 38.9 - - - - -

非 基 層 醫 療非 基 層 醫 療非 基 層 醫 療非 基 層 醫 療

護理護理護理護理

263.6 318.9 368.1 395.0 447.1 512.7 575.8 640.5

公務員醫療及

牙科服務

162.9 203.3 238.9 261.8 299.4 349.4 391.5 430.1

牙 科 及 急 救

訓練

47.6 58.7 67.7 - - - - -

菲臘牙科醫院 - - - 64.3 74.2 82.6 95.9 112.9

治療戒毒者 53.1 56.9 61.5 68.9 73.5 80.7 88.4 97.5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967.8 1,222.7 1,405.2 1,573.4 1,782.5 2,031.0 2,283.0 2,559.7

資料來源 ： 1991/92年度至 1997/98年度的預算

備註 ： -  表示不適用

                                                
6 法定職責包括防止須檢疫疾病傳入及在香港蔓延；確保市面供應的食品能達到衛生及安
全的標準，並妥善附上標籤；透過產品註冊及發牌管制措施，保障藥物的安全、質素與

效能；促進和保障放射工作人員的健康，並盡量減輕幅射對市民健康的影響；為負責健

康醫護專業人士及健康醫護組織註冊與紀律事宜的各個管理局及委員會，提供秘書處的

支援；及提供法醫學方面的服務，並管理公眾殮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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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10  衛生署不同服務類別的開支分項衛生署不同服務類別的開支分項衛生署不同服務類別的開支分項衛生署不同服務類別的開支分項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

1989/90 1990/91 1991/92 1992/93 1993/94 1994/95 1995/96 1996/97

基 層 醫 療 護

理 開 支 佔 開

支總額

72.8 73.9 73.8 74.9 74.9 74.8 74.8 75.0

公 務 員 醫 療

及 牙 科 服 務

開 支 佔 開 支

總額

16.8 16.6 17.0 16.6 16.8 17.2 17.1 16.8

牙 科 學 生 的

培 訓 開 支 佔

開支總額

4.9 4.8 4.8 4.1 4.2 4.1 4.2 4.4

治 療 戒 毒 者

開 支 佔 開 支

總額

5.5 4.7 4.4 4.4 4.1 4.0 3.9 3.8

資料來源 ： 1991/92年度至 1997/98年度的預算

圖圖圖圖 9  衛生署不同服務類別的開支衛生署不同服務類別的開支衛生署不同服務類別的開支衛生署不同服務類別的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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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醫療及牙科服務的開支公務員醫療及牙科服務的開支公務員醫療及牙科服務的開支公務員醫療及牙科服務的開支

牙科學生的培訓開支牙科學生的培訓開支牙科學生的培訓開支牙科學生的培訓開支

治療戒毒者的開支治療戒毒者的開支治療戒毒者的開支治療戒毒者的開支

資料來源 ： 1991/92年度至 1997/98年度的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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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圖表圖表圖表 3  1996/97年度衛生署不同服務類別的開支年度衛生署不同服務類別的開支年度衛生署不同服務類別的開支年度衛生署不同服務類別的開支

健康教育健康教育健康教育健康教育*
2.5%

康復服務康復服務康復服務康復服務*
1.7%

治療戒毒者治療戒毒者治療戒毒者治療戒毒者

3.8%菲臘牙科醫院菲臘牙科醫院菲臘牙科醫院菲臘牙科醫院

4.4%

公務員醫療及牙公務員醫療及牙公務員醫療及牙公務員醫療及牙

科服務科服務科服務科服務

16.8%

治療護理治療護理治療護理治療護理*
33.6%

法定職責法定職責法定職責法定職責*
6.1%

預防疾病預防疾病預防疾病預防疾病*
31.1%

資料來源 ： 1991/92年度至 1997/98年度的預算

備註 ： * 基層醫療護理服務

基層醫療護理

8.6 在 1996/97年度，用於基層醫療護理的開支達 19億 1,920萬元，佔
公共醫療開支的 7.7%，或佔醫療開支總額的 3.2%。從 1989/90年度至
1996/97年度，基層醫療護理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的百分比，一直維持在
0.15%左右的水平 (表 11)。儘管如此，在公共醫療開支中，基層醫療護理
開支在過去 8年 (即 1989/90年度至 1996/97年度 )的撥款不斷減少，從佔公共
醫療開支的 9.6%下降至 7.7%，以及從佔醫療開支總額的 4.1%下降至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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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11  衛生署用於基層醫療護理的開支衛生署用於基層醫療護理的開支衛生署用於基層醫療護理的開支衛生署用於基層醫療護理的開支

1989/90 1990/91 1991/92 1992/93 1993/94 1994/95 1995/96 1996/97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基層 醫 療 護 理基層 醫 療 護 理基層 醫 療 護 理基層 醫 療 護 理

開支開支開支開支 (a)
704.2 903.8 1,037.1 1,178.4 1,335.4 1,518.3 1,707.2 1,919.2

公共 醫 療 開 支公共 醫 療 開 支公共 醫 療 開 支公共 醫 療 開 支

(b)
7,307 9,287 11,164 13,636 18,457 19,322 24,285 25,051

醫療 開 支 總 額醫療 開 支 總 額醫療 開 支 總 額醫療 開 支 總 額

(c)
17,303 21,319 25,296 30,701 37,739 44,126 54,895 59,661

本地 生 產 總 值本地 生 產 總 值本地 生 產 總 值本地 生 產 總 值

(d)
536,263 599,671 695,525 807,353 927,290 1,028,618 1,107,024 1,234,964

(a) ／／／／ (b)
的百分比的百分比的百分比的百分比

9.6 9.7 9.3 8.6 7.2 7.9 7.0 7.7

(a) ／／／／ (c)
的百分比的百分比的百分比的百分比

4.1 4.2 4.1 3.8 3.5 3.4 3.1 3.2

(a) ／／／／ (d)
的百分比的百分比的百分比的百分比

0.13 0.15 0.15 0.15 0.14 0.15 0.15 0.16

資料來源 ： 政府統計處

1991/92年度至 1997/98年度的預算

圖圖圖圖 10  衛生署用於基層醫療護理的開支衛生署用於基層醫療護理的開支衛生署用於基層醫療護理的開支衛生署用於基層醫療護理的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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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 1991/92年度至 1997/98年度的預算
政府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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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護理

8.7 衛生署提供多類疾病的普通科及專科門診服務。該署在港九各

地設有普通科診所，為市民提供基層治療護理。此外，亦設有專科診所，

為結核病、肺胸病、皮膚病或受愛滋病毒感染的病人提供治療服務。該

署亦為住院病人、急症病人及在口腔醫護方面有特別需要的患者提供牙

科服務，並從其治療護理的預算中，撥出部分款項以資助 2間由東華三院
開辦的中醫診所。在 1996/97年度，衛生署在治療護理方面的支出為 8億
6,060萬元，佔其開支總額 33.6%，或佔該署撥作提供基層醫療護理服務款
額的 44.8%。該筆款額佔公共醫療開支 3.4%，或佔全港醫療開支總額
1.4%。

8.8 據表 12所示，衛生署用於治療護理的款項，佔其資源的百分比
持續下降，從 1992/93年度佔該署基層醫療護理開支總額的 50.9%，下降至
1996/97年度約 44.8%。換言之，在 1992/93年度及 1996/97年度的公共醫療
開支總額中，撥予衛生署提供門診治療護理的款項，分別只佔 4.4%及
3.4%。 1989/90年度至 1991/92年度期間，衛生署在治理方面獲得較多撥
款，原因是該筆款項亦包括監察、預防及控制疾病的開支。在 1989/90年
度，撥予該工作範疇的資源，佔衛生署開支總額 67%。

8.9 有可能使用衛生署治療護理服務的人數不斷增加。 1994/95年
度，在前學生保健服務計劃下，獲私人執業醫生治療單項疾病的學生共

有 337 000人，佔學生人口 46%7。 根據該項計劃，學生可向加入該項計劃
的 508名醫生中任何一人求診，每次求診須繳付 20元 (1994年的價格 )。當
局在 1994年取消該計劃後，部分因參與計劃而接受私人執業醫生診治的
學生，須轉向衛生署轄下的診所求診。另一方面，正如本部《老人醫療

護理》研究報告所指出，越來越多 65歲或以上的老年人需依賴衛生署診
所提供的基層治療護理 8。

8.10 面對資源減少但服務需求日增的情況，衛生署須透過輪候制度

向病人提供服務。首次預約專科診所服務的輪候時間，從 1992年的 8.1個
星期延長至 1996年的 10.9個星期，而專科診所服務輪候冊上的人數，更從
52 176人大幅增至 111 933人。至於普通科診所服務的確實輪候時間，本
部未能取得有關資料。當局曾承諾罹患單項疾病的病人的輪候時間會少

於 1小時 9。

                                                
7 《衛生署年報 1993至 94年度》。
8 《老人醫療護理》研究報告 (RP02/PLC)第 25頁， 1997年 10月 25日。
9 《長遠醫療政策》研究報告 (RP01/PLC)第 25至 28頁， 1997年 10月 8日。



臨時立法會秘書處  香港的醫療開支及融資安排

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 第  27 頁

8.11 從資源分配的角度來看，政府顯然沒有擴展基層治療護理。除

非政府改善該等服務，否則使用者，特別是年老病人及長期病患者，須

輪候的時間會越來越長。衛生署表示， 1994年至 1996年期間，往普通科
診所求診的病人中，約三分一年屆 65歲或以上，而長期病患者所佔的百
分比，在 1994,1995及 1996年分別為 41.1%、 44.4%及 43.7%。雖然所有香
港居民均合資格使用普通科診所服務，但大部分居民 (差不多佔 80%)向私
人執業醫生或傳統中醫求診。 1994至 1996年期間，向普通科診所求診的
人士中，絕大部分是老人及長期病患者。政府或需重新研究普通科診所

的職能，以便更有效地分配資源，滿足求診人士 (如老人及長期病患者 )
的需要。

表表表表 12  1989/90年度至年度至年度至年度至 1996/97年度基層治療護理的開支年度基層治療護理的開支年度基層治療護理的開支年度基層治療護理的開支

1989/90* 1990/91* 1991/92* 1992/93 1993/94 1994/95 1995/96 1996/97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治 理 ／ 治 療 服 務治 理 ／ 治 療 服 務治 理 ／ 治 療 服 務治 理 ／ 治 療 服 務

開支開支開支開支 (a)  *
472.3 617.4 722.5 599.8 668.7 757.2 807.3 860.6

基 層 醫 療 護 理 開基 層 醫 療 護 理 開基 層 醫 療 護 理 開基 層 醫 療 護 理 開

支支支支 (b)
704.2 903.8 1,037.1 1,178.4 1,335.4 1,518.3 1,707.2 1,919.2

公共醫療開支公共醫療開支公共醫療開支公共醫療開支 (c) 7,307 9,287 11,164 13,636 18,457 19,322 24,285 25,051

醫療開支總額醫療開支總額醫療開支總額醫療開支總額 (d) 17,303 21,319 25,296 30,701 37,739 44,126 54,895 59,661

本地生產總值本地生產總值本地生產總值本地生產總值 (e) 536,263 599,671 695,525 807,353 927,290 1,028,618 1,107,024 1,234,964

(a)／／／／ (b)的百分比的百分比的百分比的百分比 67.1 68.3 69.7 50.9 50.1 49.9 47.3 44.8

(a)／／／／ (c)的百分比的百分比的百分比的百分比 6.5 6.7 6.5 4.4 3.6 3.9 3.3 3.4

(a)／／／／ (d)的百分比的百分比的百分比的百分比 2.7 2.9 2.9 2.0 1.8 1.7 1.5 1.4

(a)／／／／ (e)的百分比的百分比的百分比的百分比 0.088 0.103 0.104 0.074 0.072 0.074 0.073 0.070

資料來源 ： 政府統計處

1991/1992年度至 1997/98年度的預算

備註 ： *工作範疇包括 1989/90年度至 1991/92年度期間，監察、預防及控制疾
病方面的開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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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教育／促進健康

8.12 衛生署透過下述途徑促進健康，以及加深一般市民對健康知識

的瞭解：推行地區健康服務計劃， 辦多類型的健康教育活動，包括展

覽、工作坊、派發單張，以及為感興趣的機構提供訓練和輔助。上述工

作由該署的中央健康教育組、口腔健康教育組、愛滋病服務組及衛生健

康教育組，以及各分區辦事處負責推行。

8.13 在 1996/97年度，衛生署在促進健康方面的開支為 6,440萬元，佔
基層醫療護理開支 3.4%，或佔該署開支總額 2.5%(表 13)。換言之，這個項
目的開支佔公共醫療開支的 0.3%，或佔香港醫療開支總額的 0.1%。有關
款項用於 辦健康教育活動，參加人次為 294 000人次，以及提供健康教
育電話錄音諮詢服務，使用次數為 930 000次。相對於 1996/97年度 600多
萬總人口而言，上述兩項工作所觸及的人數，分別佔總人口的 4%及 9%。

8.14 用於促進健康的公共開支，在 1989/90年度至 1996/97年度的 8年
期間，佔本地生產總值的百分比有一倍的增長；但在 1992/93年度至
1996/97年度期間，佔醫療開支總額的百分比則頗為穩定，維持在 0.11%。

表表表表13  1989/90年度至年度至年度至年度至1996/97年度用於健康教育／促進健康的開支年度用於健康教育／促進健康的開支年度用於健康教育／促進健康的開支年度用於健康教育／促進健康的開支

1 9 8 9 / 9 0 1 9 9 0 / 9 1 1 9 9 1 / 9 2 1 9 9 2 / 9 3 1 9 9 3 / 9 4 1 9 9 4 / 9 5 1 9 9 5 / 9 6 1 9 9 6 / 9 7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健 康 教 育 ／ 促 進健 康 教 育 ／ 促 進健 康 教 育 ／ 促 進健 康 教 育 ／ 促 進

健康開支健康開支健康開支健康開支 (a)
13.6 20 .6 40 .0 33 .8 43 .2 51 .1 55 .4 64 .4

基 層 醫 療 護 理基 層 醫 療 護 理基 層 醫 療 護 理基 層 醫 療 護 理

開支開支開支開支 (b)
704.2 903 .8 1 ,037 .1 1 ,178 .4 1 ,335 .4 1 ,518 .3 1 ,707 .2 1 ,919 .2

公共醫療開支公共醫療開支公共醫療開支公共醫療開支 (c) 7 ,307 9 ,287 11 ,164 13 ,636 18 ,457 19 ,322 24 ,285 25 ,051

醫療開支總額醫療開支總額醫療開支總額醫療開支總額 (d) 17 ,303 21 ,319 25 ,296 30 ,701 37 ,739 44 ,126 54 ,895 59 ,661

本地生產總值本地生產總值本地生產總值本地生產總值 (e) 536,263 599,671 695,525 807,353 927,290 1,028,618 1,107,024 1,234,964

(a)／／／／ (b)的百分比的百分比的百分比的百分比 1.93 2 .28 3 .86 2 .87 3 .23 3 .37 3 .25 3 .36

(a)／／／／ (c)的百分比的百分比的百分比的百分比 0.19 0 .22 0 .36 0 .25 0 .23 0 .26 0 .23 0 .26

(a)／／／／ (d)的百分比的百分比的百分比的百分比 0.08 0 .10 0 .16 0 .11 0 .11 0 .12 0 .10 0 .11

(a)／／／／ (e)的百分比的百分比的百分比的百分比 0 .0025 0 .034 0 .0058 0 .0042 0 .0047 0 .0050 0 .0050 0 .0052

資料來源 ： 政府統計處

1991/92年度至 1997/98年度的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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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疾病

8.15 自 1992/93年度起，預防疾病成為衛生署一項獨立支出。該等資
源用作預防及控制地方性流行病，以及減少可預防的疾病和夭折或早逝

的情況發生。有關的工作包括提供預防傳染病的免疫注射，輔導服務及

健康普查等。在 1996/97年度，預防疾病的開支為 7億 9,580萬元，佔基層
醫療護理開支 41.5%，或佔衛生署開支總額 31.1%。換言之，此項目的開
支總額，佔香港整體公共醫療開支 3.2%，或佔衛生開支總額 1.3%。

8.16 衛生署用於預防疾病的資源日益增加。在 1992/93年度，該署把
36.6%的基層醫療護理開支用於預防疾病，到 1996/97年度，該百分比增加
至 41.5%。

表表表表 14  預防疾病的開支預防疾病的開支預防疾病的開支預防疾病的開支

1992/93 1993/94 1994/95 1995/96 1996/97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預防疾病的開支預防疾病的開支預防疾病的開支預防疾病的開支 (a) 431.4 496.8 569.3 669.3 795.8

基層醫療護理開支基層醫療護理開支基層醫療護理開支基層醫療護理開支 (b) 1,178.4 1,335.4 1,518.3 1,707.2 1,919.2

公共醫療開支公共醫療開支公共醫療開支公共醫療開支 (c) 13,636 18,457 19,322 24,285 25,051

醫療開支總額醫療開支總額醫療開支總額醫療開支總額 (d) 30,701 37,739 44,126 54,895 59,661

本地生產總值本地生產總值本地生產總值本地生產總值 (e) 807,353 927,290 1,028,618 1,107,024 1,234,964

(a)／／／／ (b)的百分比的百分比的百分比的百分比 36.6 37.2 37.5 39.2 41.5

(a)／／／／ (c)的百分比的百分比的百分比的百分比 3.2 2.7 3.0 2.8 3.2

(a)／／／／ (d)的百分比的百分比的百分比的百分比 1.4 1.3 1.3 1.2 1.3

(a)／／／／ (e)的百分比的百分比的百分比的百分比 0.0534 0.0536 0.0553 0.0605 0.0644

資料來源 ： 政府統計處

1991/92年度至 1997/98年度的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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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復護理

8.17 自 1992/93年度起，康復護理成為衛生署一項獨立支出。該署為
在成長發育方面有問題的兒童提供評估服務。在 1996/97年度，用於康復
護理的開支為 4,310萬元，佔衛生署基層醫療護理開支 2.3%，或佔衛生署
開支總額 1.7%。換言之，這個項目的開支佔公共醫療開支 0.2%，或佔香
港醫療開支總額 0.1%。

8.18 衛生署已增加康復護理的撥款，從 1992/93年度佔該署開支總額
的 1.6%，增至 1996/97年度的 1.7%。然而，除兒童外，其他年齡組別人士
所獲得的康復護理極為有限。康復服務不足，令病人，特別是老年病人

難以離開醫院，並會增加病人再度入院的機會。

表表表表 15  1992/93年度至年度至年度至年度至 1996/97年度康復護理的開支年度康復護理的開支年度康復護理的開支年度康復護理的開支

1992/93 1993/94 1994/95 1995/96 1996/97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康復護理的開支康復護理的開支康復護理的開支康復護理的開支 (a) 24.9 27.4 31.4 39.6 43.1

基層醫療護理開支基層醫療護理開支基層醫療護理開支基層醫療護理開支 (b) 1,178.4 1,335.4 1,518.3 1,707.2 1,919.2

公共醫療開支公共醫療開支公共醫療開支公共醫療開支 (c) 13,636 18,457 19,322 24,285 25,051

醫療開支總額醫療開支總額醫療開支總額醫療開支總額 (d) 30,701 37,739 44,126 54,895 59,661

本地生產總值本地生產總值本地生產總值本地生產總值(e) 807,353 927,290 1,028,618 1,107,024 1,234,964

(a)／／／／ (b)的百分比的百分比的百分比的百分比 2.1 2.1 2.1 2.3 2.3

(a)／／／／ (c)的百分比的百分比的百分比的百分比 0.2 0.2 0.2 0.2 0.2

(a)／／／／ (d)的百分比的百分比的百分比的百分比 0.1 0.1 0.1 0.1 0.1

(a)／／／／ (e)的百分比的百分比的百分比的百分比 0.0031 0.0030 0.0031 0.0036 0.0035

資料來源 ： 政府統計處

1991/92年度至 1997/98年度的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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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來源

8.19 由於衛生署屬政府部門，該署約 93%的開支資金由政府一般收入
提供。該署透過各項收費，收回其餘的開支。衛生署收取的費用包括門

診診金、住院費、牙科服務收費、向藥物製造商、批發商及零售商發牌

的收費，以及為醫療及輔助專業人士註冊的收費等。從表 16可見，衛生
署在 1996/97年度透過各項收費，收回 1億 8,400萬元，佔其開支 7.7%。
1989/90年度收回的款項達 7,630萬元，佔該署該年度開支 7.9%。

8.20 門診服務一直是衛生署收費項目的主要收入來源。在 1996/97年
度，門診診金為衛生署帶來 1億 2,130萬元的收入，佔該署該年度收入總額
約 66%(表 17)。不過，來自門診診金的收入，已從 90年代初期佔收入總額
的 72%，下降至 1996/97年度的 66%。

8.21 另一方面，衛生署從非住院收費項目所得的收入，從 90年代初
期佔收入總額的 28%上升至 1996/97年度的 34%。這些收費包括牙科服務收
費、向藥物製造商、批發商及零售商發牌的收費，以及為醫療及輔助專

業人士註冊的收費等。這些收費可能會成為衛生署日益重要的收入來

源。

8.22 有一點應提及的是，來自住院費的收入，即向 6間留產所 (大部
分位於離島 )住院病人收取的費用，從 1989/90年度佔衛生署收入總額的
1.1%，下降至 1996/97年度的 0.1%，數額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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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16  衛生署的收費收入與開支衛生署的收費收入與開支衛生署的收費收入與開支衛生署的收費收入與開支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收費收入收費收入收費收入收費收入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 開支總額開支總額開支總額開支總額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 收費收入總額佔開收費收入總額佔開收費收入總額佔開收費收入總額佔開

支總額的百分比支總額的百分比支總額的百分比支總額的百分比

1989/90 76.3 967.8 7.9
1990/91 84.3 1,222.7 6.9
1991/92 94.1 1,405.3 6.7
1992/93 104.2 1,573.4 6.6
1993/94 113.5 1,782.5 6.4
1994/95 147.0 2,031.0 7.2
1995/96 176.7 2,283.0 7.7

1996/97* 184.0 2,559.7 7.7

資料來源 ： 衛生福利局

1991/92年度至 1997/98年度的預算

備註 ： * 修訂預算

圖表圖表圖表圖表 4  1996/97年度衛生署的經費來源年度衛生署的經費來源年度衛生署的經費來源年度衛生署的經費來源

收費收費收費收費

7.7%

政府收入政府收入政府收入政府收入

92.3%

資料來源 ： 衛生福利局

1991/92年度至 1997/98年度的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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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17  衛生署收入中各項收費的分項數字衛生署收入中各項收費的分項數字衛生署收入中各項收費的分項數字衛生署收入中各項收費的分項數字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收入收入收入收入

總額總額總額總額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

門診門診門診門診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

門診收入門診收入門診收入門診收入

佔收入佔收入佔收入佔收入

總額的總額的總額的總額的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住院住院住院住院

收費收費收費收費 *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

住院收費住院收費住院收費住院收費

佔收入佔收入佔收入佔收入

總額的總額的總額的總額的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收入收入收入收入 **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

其他收入其他收入其他收入其他收入

佔收入佔收入佔收入佔收入

總額的總額的總額的總額的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89/90 76.3 53.6 70.2 0.8 1.1 21.9 28.7

90/91 84.3 60.6 71.9 0.6 0.7 23.1 27.4

91/92 94.1 67.4 71.6 0.5 0.5 26.2 27.8

92/93 104.2 74.3 71.3 0.3 0.3 29.6 28.4

93/94 113.5 77.8 68.5 0.2 0.2 35.5 31.3

94/95 147.0 98.3 66.8 0.1 0.1 48.6 33.1

95/96 176.7 115.7 65.5 0.1 0.1 60.9 34.4

96/97 184.0 121.3 65.9 0.1 0.1 62.6 34.0

資料來源 ： 衛生福利局

1991/92年度至 1997/98年度的預算

備註 ： * 收入來自位於大埔、沙頭角及離島的 6間留產所
** 其他收入包括牙科收費、向藥物製造商、批發商及零售商發牌的收
費，以及為醫療及輔助醫療專業人士註冊及發出證書的收費等。



臨時立法會秘書處  香港的醫療開支及融資安排

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 第  34 頁

圖圖圖圖 11  衛生署各項收費的收入衛生署各項收費的收入衛生署各項收費的收入衛生署各項收費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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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 衛生福利局

1991/92年度至 1997/98年度的預算

8.23 衛生署提供的醫療服務需要政府大量資助。門診及住院服務均

收取劃一的費用。現時住院服務每日收費 68元，普通科診所收費 37元，
專科診所收費 44元。住院服務收費收回約成本的 4%，普通科診所收回約
成本的 19%，專科診所則收回約成本的 10%。

表表表表 18  衛生署各項服務的成本收回率衛生署各項服務的成本收回率衛生署各項服務的成本收回率衛生署各項服務的成本收回率

住院服務住院服務住院服務住院服務 * 普通科門診普通科門診普通科門診普通科門診 專科門診專科門診專科門診專科門診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費用費用費用費用

(元元元元 )

估計估計估計估計

成本成本成本成本

(元元元元 )

成本成本成本成本

收回率收回率收回率收回率

(%)

費用費用費用費用

(元元元元 )

估計估計估計估計

成本成本成本成本

(元元元元 )

成本成本成本成本

收回率收回率收回率收回率

(%)

費用費用費用費用

(元元元元 )

估計估計估計估計

成本成本成本成本

(元元元元 )

成本成本成本成本

收回率收回率收回率收回率

(%)

1.4.92/1.6.92 - 31.3.94 43 並無

資料

並無

資料
21 111 18 .9 33 311 10 .6

1 .4 .94-30 .4 .95 54 1 ,418 3 .8 29 152 19 .1 36 337 10 .7

1 .5 .95-14 .11 .96 60 1 ,567 3 .8 34 175 19 .4 40 369 10 .8

15 .11 .96至今 68 1 ,758 3 .9 37 191 19 .4 44 453 9 .7

資料來源 ： 衛生福利局

備註 ： * 留產病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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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圖表圖表圖表 5  1996/97年度衛生署住院服務的成本收回率年度衛生署住院服務的成本收回率年度衛生署住院服務的成本收回率年度衛生署住院服務的成本收回率

住院服務住院服務住院服務住院服務

3.9%

圖表圖表圖表圖表 6  1996/97年度衛生署普通科門診服務的成本收回率年度衛生署普通科門診服務的成本收回率年度衛生署普通科門診服務的成本收回率年度衛生署普通科門診服務的成本收回率

普通科門診普通科門診普通科門診普通科門診

19.4%

圖表圖表圖表圖表 7  1996/97年度衛生署專科門診服務的成本收回率年度衛生署專科門診服務的成本收回率年度衛生署專科門診服務的成本收回率年度衛生署專科門診服務的成本收回率

專科門診專科門診專科門診專科門診

9.7%

圖表 5至圖表 7的資料來源：衛生福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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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4 衛生署向綜援領取者提供免費服務。根據衛生署的資料， 1996
年向普通科診所求診的 4 130 000名病人中，約 10.8%領取公援。表 19載列
豁免綜援受助人繳費的估計數額，該數額從 1993/94年度的 430萬元增至
1996/97年度的 1,660萬元。增長趨勢顯示綜援受助人對普通科門診服務的
需求與日俱增。

表表表表 19  衛生署豁免繳費的估計數額衛生署豁免繳費的估計數額衛生署豁免繳費的估計數額衛生署豁免繳費的估計數額

各項收費的各項收費的各項收費的各項收費的

收入總額收入總額收入總額收入總額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

衛生署豁免繳費的衛生署豁免繳費的衛生署豁免繳費的衛生署豁免繳費的

估計數額估計數額估計數額估計數額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

佔各項收費的佔各項收費的佔各項收費的佔各項收費的

收入總額的收入總額的收入總額的收入總額的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1993/94 113.5 4.3 3.8

1994/95 147.0 8.0 8.6

1995/96 176.7 12.6 7.1

1996/97 184.0 16.6 9.0

資料來源 ： 衛生署

8.25 衛生署亦向公務員 (及其家屬 )及退休公務員提供免費的門診服
務，因此而少收的收入，在 1993/94年度至 1996/97年度期間，一直佔各項
收費的收入總額 19%左右 (表 20)。

表表表表 20  因因因因提供服務予公務員而估計少收的收入提供服務予公務員而估計少收的收入提供服務予公務員而估計少收的收入提供服務予公務員而估計少收的收入

各項收費的各項收費的各項收費的各項收費的

收入總額收入總額收入總額收入總額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

估計少收的估計少收的估計少收的估計少收的

收入收入收入收入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

佔各項收費的佔各項收費的佔各項收費的佔各項收費的

收入總額的收入總額的收入總額的收入總額的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1993/94 113.5 21.4 18.9

1994/95 147.0 28.2 19.2

1995/96 176.7 34.5 19.5

1996/97 184.0 35.8 19.5

資料來源 ： 衛生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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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醫院管理局醫院管理局醫院管理局醫院管理局

9.1 醫院管理局 (下稱 “醫管局 ”)是一個法定團體，負責管理本港所有
公營醫院。醫管局根據《醫院管理局條例》在 1990年 12月 1日成立，在 1991
年 12月 1日正式取代醫院事務署接管公營醫院。雖然醫管局在醫院管理及
組織架構方面推行了多項改革措施，但並沒有改變融資安排。該局大部

分的專科及住院護理服務仍獲得政府從稅收撥款。

開支

9.2 一向以來，政府將大部分醫療開支用於提供醫院服務。在 1996/97
年度，政府撥予醫管局的開支高達 210億元，佔公共醫療開支 84%(表 21)。
自醫管局成立以來，當局把公共醫療開支 70%至 80%的款項撥予醫管局。

表表表表 21  撥予撥予撥予撥予醫管局的公共開支醫管局的公共開支醫管局的公共開支醫管局的公共開支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政府每年向醫管政府每年向醫管政府每年向醫管政府每年向醫管

局提供的撥款局提供的撥款局提供的撥款局提供的撥款 ＊＊＊＊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

公共醫療開支公共醫療開支公共醫療開支公共醫療開支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

政府每年向醫管政府每年向醫管政府每年向醫管政府每年向醫管

局提供的撥款佔局提供的撥款佔局提供的撥款佔局提供的撥款佔

公共醫療開支的公共醫療開支的公共醫療開支的公共醫療開支的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1992/93 11,131.1 13,636.0 81.6

1993/94 13,435.5 18,457.0 72.8

1994/95 15,664.0 19,322.0 81.1

1995/96 18,502.9 24,285.0 76.2

1996/97* 21,074.8 25,051.0 84.1

資料來源 ： 政府統計處

1993/94年度至 1997/98年度的預算

備註 ： * 應注意的是，從 1994/95年度起，政府部門及機構向醫管局收取提供服
務的費用。在 1994/95年度，政府當局提供醫管局 3,400萬元撥款，以
便該局接管香港及九龍區的非緊急運送病人服務及支付政府提供的

服務。在 1995/96年度，政府當局提供醫管局 4,900萬元撥款，以便該
局接管新界區非緊急運送病人服務及支付政府提供的服務。在 1997/98
年度，用以支付政府服務的款額為 5億 3,800萬元。

**修訂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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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管局主要開支的項目

9.3 表 22顯示，職員費用是醫管局最大的開支項目。該項目佔醫管
局財政撥款約 80%。“此現象反映醫療服務的性質須涉及大量人手，以及
相對較高的人力成本 ”10。醫療物料及器材 (包括藥物 )的開支一直佔醫管局
所得撥款的 9%。昂貴的藥物及器材對醫管局整體開支的影響似乎不大。

表表表表 22  醫管局主要開支的項目醫管局主要開支的項目醫管局主要開支的項目醫管局主要開支的項目

財政撥財政撥財政撥財政撥

款總額款總額款總額款總額
職員費用職員費用職員費用職員費用 醫療物品及器材醫療物品及器材醫療物品及器材醫療物品及器材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
佔撥款佔撥款佔撥款佔撥款

總額的總額的總額的總額的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
佔撥款佔撥款佔撥款佔撥款

總額的總額的總額的總額的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
佔撥款佔撥款佔撥款佔撥款

總額的總額的總額的總額的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92/93 11,662.8 9,471.3 81.2 997.1 8.6 1,194.4 10.2

93/94 14,012.2 11,236.7 80.2 1,170.6 8.4 1,604.9 11.5

94/95 16,329.9 13,255.6 81.2 1,472.0 9.0 1,602.3 9.8

95/96 19,256.9 15,710.6 81.6 1,632.6 8.5 1,913.7 9.9

96/97** 21,865.8 17,609.4 80.5 1,854.0 8.5 2,402.4 11.0

資料來源 ： 1992/93年度至 1995/96年度的醫管局年報
1996/97年度至 1997/98年度的周年工作計劃書

備註 ： * 包括其他運作開支、租約開支等

** 修訂預算

                                                
10 《醫管局周年工作計劃書 1992/93年度》 (英文本 )，第 1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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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12  醫管局主要開支的項目醫管局主要開支的項目醫管局主要開支的項目醫管局主要開支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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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 1992/93年度至 1995/96年度的醫管局年報
1996/97年度至 1997/98年度的醫管局周年工作計劃書

圖表圖表圖表圖表 8  1996/97年度醫管局主要開支的項目年度醫管局主要開支的項目年度醫管局主要開支的項目年度醫管局主要開支的項目

醫療物品及器材醫療物品及器材醫療物品及器材醫療物品及器材

8.5%

職員費用職員費用職員費用職員費用

80.5%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11.0%

職員費用職員費用職員費用職員費用

醫療物品及器材醫療物品及器材醫療物品及器材醫療物品及器材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資料來源 ： 1992/93年度至 1995/96年度的醫管局年報
1996/97年度至 1997/98年度的醫管局周年工作計劃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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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管局按服務分類的開支

9.4 醫管局把大約 75%的開支用於向住院病人提供急症及延續醫療
護理。這方面的開支在 1996/97年度為 163億 4,650萬元。市民對公營醫院
服務的需求一向十分殷切。在 1986年，公營醫院的使用率是 650萬病人
天，在 1996年則增至 740萬病人天，即在 10年期間增加了接近 100萬的病
人天，增幅為 14%11。

9.5 在 1996/97年度，醫管局將大約 22%的開支 (即 63億 4,650萬元 )用
於提供非住院服務。在 1996/97年度，醫管局用於提供社區護理服務的開
支，佔其開支總額的 2%，即 4億 3,070萬元。

表表表表 23  醫管局按服務分類的醫管局按服務分類的醫管局按服務分類的醫管局按服務分類的估計開支估計開支估計開支估計開支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

服務類別服務類別服務類別服務類別 組成部分組成部分組成部分組成部分 1994/1995 1995/1996 1996/1997*

經常經常經常經常 經常開支總額經常開支總額經常開支總額經常開支總額 15,995.9 18,906.9 21,536.9

急症及延急症及延急症及延急症及延

續醫療護續醫療護續醫療護續醫療護

理理理理

住院開支總額住院開支總額住院開支總額住院開支總額

急症及普通科醫院

精神科醫院

12,332.8

11,405.0

927.8

14,444.9

13,405.0

1,039.9

16,346.5

15,162.0

1,184.5

非住院非住院非住院非住院

護理護理護理護理

非住院護理開支總額非住院護理開支總額非住院護理開支總額非住院護理開支總額

急症

專科門診

普通科及職員診所

3,391.1

847.8

2,399.4

143.9

4,102.8

1,002.0

2,930.6

170.2

4,759.7

1,120.0

3,445.9

193.8

社區護理社區護理社區護理社區護理 社區護理開支總額社區護理開支總額社區護理開支總額社區護理開支總額 272.0 359.2 430.7

非經常非經常非經常非經常 非經常開支總額非經常開支總額非經常開支總額非經常開支總額 334.0 350.0 328.9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醫管局開支總額醫管局開支總額醫管局開支總額醫管局開支總額 16,329.9 19,256.9 21,865.8

資料來源 ： 醫管局

備註 ： * 臨時數字

表內的數據來自醫管局 (包括醫管局總辦事處、非醫院機構及教育服
務 )的開支／財政預算，但不包括理論上應計算的成本，例如折舊及政
府提供的服務等

                                                
11 詳情請參閱《長遠醫療政策》資料文件 (RP01/PLC)第 28-29頁， 1997年 10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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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24   醫管局按護理性質分類開支的百分比醫管局按護理性質分類開支的百分比醫管局按護理性質分類開支的百分比醫管局按護理性質分類開支的百分比

1994/95 1995/96 1996/97

急症及延續醫療護理開

支佔醫管局開支總額的

百分比

75.5 75.0 74.8

非住院護理開支佔醫管

局開支總額的百分比
20.8 21.3 21.8

社區護理開支佔醫管局

開支總額的百分比
1.7 1.9 2.0

非經常開支佔醫管局開

支總額的百分比
2.0 1.8 1.5

資料來源 ： 醫管局

急症及延續醫療護理

9.6 急症醫療護理指向病況緊急的病人提供治療，令病人康復。提

供此類護理須動用大量醫療、護理及科技資源。延續醫療護理指向需要

持續醫療護理的病人提供長時間的服務，包括療養、康復及護養服務。

醫管局將最大部分的開支撥予急症及普通科醫院，提供急症及 /或延續護
理。在 1996/97年度，醫管局撥予急症及普通科醫院的款項達 151億 6,200
萬元，佔其所有資源 69.3%。這方面的開支佔公共醫療開支的 60.5%，或
佔醫療開支總額的 25.4%。 1994/95年度至 1996/97年度期間，該百分比沒
有重大增減，維持在 69%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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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25   醫管局用於急症及普通科醫院的開支醫管局用於急症及普通科醫院的開支醫管局用於急症及普通科醫院的開支醫管局用於急症及普通科醫院的開支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

1994/95 1995/96 1996/97

急症及普通科醫院的開支急症及普通科醫院的開支急症及普通科醫院的開支急症及普通科醫院的開支 (a) 11,405.0 13,405.0 15,162.0

醫管局開支總額醫管局開支總額醫管局開支總額醫管局開支總額 (b) 16,329.9 19,256.9 21,865.8

公共醫療開支公共醫療開支公共醫療開支公共醫療開支 (c) 19,322.0 24,285.0 25,051.0

醫療開支總額醫療開支總額醫療開支總額醫療開支總額 (d) 44,126.0 54,895.0 59,661.0

本地生產總值本地生產總值本地生產總值本地生產總值 (e) 1,028,618.0 1,107,024.0 1,234,964.0

(a)／／／／ (b)的百分比的百分比的百分比的百分比 69.8 69.6 69.3

(a)／／／／ (c)的百分比的百分比的百分比的百分比 59.0 55.2 60.5

(a)／／／／ (d)的百分比的百分比的百分比的百分比 25.8 24.4 25.4

(a)／／／／ (e)的百分比的百分比的百分比的百分比 1.1088 1.2109 1.2277

資料來源 ： 醫管局

9.7 精神科護理亦是其中一項延續護理，包括照顧精神病人及弱智

人士。在 1996/97年度，醫管局撥予精神科醫院的款額為 11億 8,450萬元，
佔其資源 5.4%(表 26)。這方面的開支，佔公共醫療開支的 4.7%，或佔醫療
開支總額的 2%。1994/95年度及 1996/97年度的 3年期間，精神科護理佔醫
管局資源的百分比一直保持在 5%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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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26   醫管局用於精神科醫院的開支醫管局用於精神科醫院的開支醫管局用於精神科醫院的開支醫管局用於精神科醫院的開支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

1994/95 1995/96 1996/97

精神科醫院的開支精神科醫院的開支精神科醫院的開支精神科醫院的開支 (a) 927.8 1,039.9 1,184.5

醫管局開支總額醫管局開支總額醫管局開支總額醫管局開支總額 (b) 16,329.9 19,256.9 21,865.8

公共醫療開支公共醫療開支公共醫療開支公共醫療開支 (c) 19,322.0 24,285.0 25,051.0

醫療開支總額醫療開支總額醫療開支總額醫療開支總額 (d) 44,126.0 54,895.0 59,661.0

本地生產總值本地生產總值本地生產總值本地生產總值 (e) 1,028,618.0 1,107,024.0 1,234,964.0

(a)／／／／ (b)的百分比的百分比的百分比的百分比 5.7 5.4 5.4

(a)／／／／ (c)的百分比的百分比的百分比的百分比 4.8 4.3 4.7

(a)／／／／ (d)的百分比的百分比的百分比的百分比 2.1 1.9 2.0

(a)／／／／ (e)的百分比的百分比的百分比的百分比 0.0902 0.0939 0.0959

資料來源 ： 醫管局

9.8 從表 27可見，在 1996/97年度，本港共有 25 947張公營醫院病床，
其中 70%(即 18 250張 )屬普通科急症病床， 22%(5 770張 )屬精神科病床，
其餘 7%(1 927張 )屬護養病床。

9.9 在 1996/97年度，下述病床的每日成本如下：普通科急症病床
3,370元，護養病床 1,611元，精神科病床 765元。

9.10 醫管局在 1992年及 1995年覆檢醫院病供求情況時，承認護養病
床日益短缺 1 2  。在 1996/97年度，護養病床缺床  2 233張 (詳情請參閱附錄
II)。若短缺情況持續，一些成本高昂的急症病床可能會被需要延續護理
的病人 (例如老年病人及慢性病患者 )佔用。

9.11 普通科醫院的平均病床住用率持續上升，從 1992/93年度的
76.5%上升至 1996/97年的 82.8%。不過，本部未能取得普通科急症病床及
護養病床各自的病床住用率的資料，因此無法知道有需要延續護理的病

人，是否因為護養病床短缺而佔用成本較高昂的普通科急症病床。

                                                
12 《醫院管理局周年工作計劃書 1993/94年度》及《醫院管理局周年工作計劃書

1995/96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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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2 1992/93年度至 1996/97年度期間，精神病病床的平均住用率一直
較普通科急症病床的住用率為高。不過，該百分比已從 1993/94年的 93.8%
下降至 1996/97年度的 89.5%。

9.13 除 1994/95年度外，弱智病人的平均病床住用率一直較普通科急
症病人的病床住用率為高，這種病床的平均住用率，從 1993/94年度的
79.2%上升至 1996/97年度的 85.5%。精神病人及弱智病人的醫院病床成
本，遠較普通科急症病床為低。

表表表表 27   醫院病床的分布醫院病床的分布醫院病床的分布醫院病床的分布、成本及住用率、成本及住用率、成本及住用率、成本及住用率

醫院病床數目醫院病床數目醫院病床數目醫院病床數目 92/93 93/94 94/95 95/96 96/97

普通科普通科普通科普通科 16 506 16 788 17 240 17 677 18 250

護養護養護養護養 1 128 1 203 1 462 1 772 1 927

精神病人精神病人精神病人精神病人 4 471 4 471 4 639 4 843 4 945

弱智病人弱智病人弱智病人弱智病人 525 825 825 825 825

總數總數總數總數 22 630 23 287 24 166 25 117 25 947

每張病床每日的成本每張病床每日的成本每張病床每日的成本每張病床每日的成本  (元元元元 )

普通科急症普通科急症普通科急症普通科急症 2 200 2 590 2 850 3 107 3 370

護理護理護理護理 1 100 1 100 1 200 1 350 1 611

精神科精神科精神科精神科 (精神病人及弱智病人精神病人及弱智病人精神病人及弱智病人精神病人及弱智病人 ) 470 550 650 710 765

平均的病床住用率平均的病床住用率平均的病床住用率平均的病床住用率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

普通科住院服務普通科住院服務普通科住院服務普通科住院服務 76.5 78.8 79.2 81.4 82.8

精神病人住院服務精神病人住院服務精神病人住院服務精神病人住院服務 並無資料 93.8 94.6 90.5 89.5

弱智病人住院服務弱智病人住院服務弱智病人住院服務弱智病人住院服務 並無資料 79.2 78.1 84.7 85.5

資料來源 ： 1993/94年度至 1997/98年度的預算

非住院護理

9.14 非住院護理是指為病人提供門診或日間門診護理，包括急症服

務、專科門診服務及普通科門診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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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5 在 1996/97年度，醫管局開支總額的 5%(即 11億 2,000萬元 )用於提
供急症室服務 (表 28)，佔公共醫療開支 4.5%，或佔醫療開支總額 1.9%。
1994/95年度至 1996/97年度的 3年期間，急症室所獲的醫管局資源的百分
比一直維持在 5%左右。在 1994/95年度及 1995/96年度，急症室的求診人
次分別急劇增加了 16.1%及 14.2%。增長率在 1996/97年度放緩至 5.1%
(表 29)。

表表表表 28   醫管局用於提供急症室服務的開支醫管局用於提供急症室服務的開支醫管局用於提供急症室服務的開支醫管局用於提供急症室服務的開支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

1994/95 1995/96 1996/97

急症室服務的開支急症室服務的開支急症室服務的開支急症室服務的開支 (a) 847.8 1,002.0 1,120.0

醫管局開支總額醫管局開支總額醫管局開支總額醫管局開支總額 (b) 16,329.9 19,256.9 21,865.8

公共醫療開支公共醫療開支公共醫療開支公共醫療開支 (c) 19,322.0 24,285.0 25,051.0

醫療開支總額醫療開支總額醫療開支總額醫療開支總額 (d) 44,126.0 54,895.0 59,661.0

本地生產總值本地生產總值本地生產總值本地生產總值 (e) 1,028,618 1,107,024 1,234,964

(a)／／／／ (b)的百分比的百分比的百分比的百分比 5.2 5.2 5.1

(a)／／／／ (c)的百分比的百分比的百分比的百分比 4.4 4.1 4.5

(a)／／／／ (d)的百分比的百分比的百分比的百分比 1.9 1.8 1.9

(a)／／／／ (e)的百分比的百分比的百分比的百分比 0.0824 0.0905 0.0907

資料來源 ： 醫管局

表表表表 29   使用急症室服務的人次使用急症室服務的人次使用急症室服務的人次使用急症室服務的人次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急症室的求診人次急症室的求診人次急症室的求診人次急症室的求診人次 * 與上年比較的轉變與上年比較的轉變與上年比較的轉變與上年比較的轉變(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

1992/93 1 378 181 -

1993/94 1 492 637 8.3

1994/95 1 733 040 16.1

1995/96 1 979 212 14.2

1996/97 2 080 006 5.1

資料來源 ： 1992/93年度至 1997/98年度的預算
備註 ： * 上表所列數字包括香港眼科醫院急症室的求診人次。

除 1992/93年度外，上表所列數字亦包括首次求診人次及覆診人次。
｀ -＇表示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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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6 專科診所提供的服務包括專科診症、物理治療、職業治療及其

他康復服務。若干臨床專科亦主要以門診形式、在眼科中心、耳鼻喉科

中心予以提供。在 1996/97年度，醫管局在此方面的開支為 34億 4,590萬
元，佔該局資源 15.8%(表 30)。換言之，專科診所的開支，佔公共醫療開
支 13.8%，或佔醫療開支總額 5.8%。

9.17 市民對專科診所服務的需求正急劇上升。往醫管局專科診所求

診的，從 1986年約 250萬人次激增至 1995年逾 400萬人次 1 3  。由於現時提

供醫療服務的趨勢，已從住院為本服務轉為非住院護理，政府或需檢討

住院服務和專科診所服務兩 之間的資源分配情況，以確保能以最具成

本效益的方式滿足病人的需求。

表表表表 30  醫管局用於提供專科診所服務的開支醫管局用於提供專科診所服務的開支醫管局用於提供專科診所服務的開支醫管局用於提供專科診所服務的開支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

1994/95 1995/96 1996/97

專科診所的開支專科診所的開支專科診所的開支專科診所的開支 (a) 2,399.4 2,930.6 3,445.9

醫管局的開支總額醫管局的開支總額醫管局的開支總額醫管局的開支總額 (b) 16,329.9 19,256.9 21,865.8

公共醫療開支公共醫療開支公共醫療開支公共醫療開支 (c) 19,322.0 24,285.0 25,051.0

醫療開支總額醫療開支總額醫療開支總額醫療開支總額 (d) 44,126.0 54,895.0 59,661.0

本地生產總值本地生產總值本地生產總值本地生產總值 (e) 1,028,618.0 1,107,024.0 1,234,964.0

(a)／／／／ (b)的百分比的百分比的百分比的百分比 14.7 15.2 15.8

(a)／／／／ (c)的百分比的百分比的百分比的百分比 12.4 12.1 13.8

(a)／／／／ (d)的百分比的百分比的百分比的百分比 5.4 5.3 5.8

(a)／／／／ (e)的百分比的百分比的百分比的百分比 0.2333 0.2647 0.2790

資料來源： 醫管局

                                                
13 《長遠醫療政策》研究報告 (RP01/PLC)，第 27頁， 1997年 10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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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8 普通科診所服務的開支佔醫管局開支不足 1%。此項服務屬醫管
局較次要的服務。

表表表表 31  醫管局用於提供普通科診所服務的開支醫管局用於提供普通科診所服務的開支醫管局用於提供普通科診所服務的開支醫管局用於提供普通科診所服務的開支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

1994/95 1995/96 1996/97

普通科診所及職員診所的開支普通科診所及職員診所的開支普通科診所及職員診所的開支普通科診所及職員診所的開支 (a) 143.9 170.2 193.8

醫管局的開支總額醫管局的開支總額醫管局的開支總額醫管局的開支總額 (b) 16,329.9 19,256.9 21,865.8

公共醫療開支公共醫療開支公共醫療開支公共醫療開支 (c) 19,322.0 24,285.0 25,051.0

醫療開支總額醫療開支總額醫療開支總額醫療開支總額 (d) 44,126.0 54,895.0 59,661.0

本地生產總值本地生產總值本地生產總值本地生產總值 (e) 1,028,618.0 1,107,024.0 1,234,964.0

(a)／／／／ (b)的百分比的百分比的百分比的百分比 0.9 0.9 0.9

(a)／／／／ (c)的百分比的百分比的百分比的百分比 0.7 0.7 0.8

(a)／／／／ (d)的百分比的百分比的百分比的百分比 0.3 0.3 0.3

(a)／／／／ (e)的百分比的百分比的百分比的百分比 0.0140 0.0154 0.0157

社區護理

9.19 社區護理是把醫院服務擴展至病人的家居環境，包括社康護理

服務、精神科日間服務和老人科日間服務。在 1996/97年度，醫管局在這
方面的開支為 4億 3,070萬元，佔該局資源 2%。換言之，社區護理服務的
開支，佔公共醫療開支 1.7%，或佔醫療開支總額 0.7%。提供社區護理服
務可減輕市民對醫院病床的需求壓力。年老病人對老人科日間醫院服務

的需求亦很殷切 1 4  。

                                                
14 《老人醫療健康護理》報告 (  RP02/PLC)第 35至 36頁， 1997年 10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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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32  醫管局用於提供社區護理服務的開支醫管局用於提供社區護理服務的開支醫管局用於提供社區護理服務的開支醫管局用於提供社區護理服務的開支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

1994/95 1995/96 1996/97

社區護理開支社區護理開支社區護理開支社區護理開支 (a) 272.0 359.2 430.7

醫管局的開支總額醫管局的開支總額醫管局的開支總額醫管局的開支總額 (b) 16,329.9 19,256.9 21,865.8

公共醫療開支公共醫療開支公共醫療開支公共醫療開支 (c) 19,322.0 24,285.0 25,051.0

醫療開支總額醫療開支總額醫療開支總額醫療開支總額 (d) 44,126.0 54,895.0 59,661.0

本地生產總值本地生產總值本地生產總值本地生產總值 (e) 1,028,618.0 1,107,024.0 1,234,964.0

(a)／／／／ (b)的百分比的百分比的百分比的百分比 1.7 1.9 2.0

(a)／／／／ (c)的百分比的百分比的百分比的百分比 1.4 1.5 1.7

(a)／／／／ (d)的百分比的百分比的百分比的百分比 0.6 0.7 0.7

(a)／／／／ (e)的百分比的百分比的百分比的百分比 0.0264 0.0324 0.0349

資料來源 ： 醫管局

經費來源

9.20 醫管局在成立後的最初數年，由於預算的開支較收入為低，因

而有盈餘。在 1994/95年度及 1995/96年度期間，該局開始出現少量赤字。

表表表表 33  醫管局的收入與開支醫管局的收入與開支醫管局的收入與開支醫管局的收入與開支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盈餘／盈餘／盈餘／盈餘／ (赤字赤字赤字赤字 )(元元元元 )

1992/93 65,673,000

1993/94 134,671,000

1994/95 (51,909)

1995/96 (45,954)

資料來源 ： 1992/93年度至 1995/96年度的醫管局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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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撥款

9.21 政府撥款是醫管局的主要經費來源。從表 34及圖 13可見，在
1996/97年度，醫管局獲政府撥款超過 210億元，佔該局收入總額 96%。在
1992/93年度，政府的撥款額為 110億元，佔該局收入總額 95.4%。

9.22 政府的撥款包括 3項整筆撥款：一項用作支付經常開支，一項用
作支付非經常帳，另一項用作發展資訊科技。每年獲撥的款額須視乎醫

管局與政府磋商的結果而定，並須獲立法機關通過。

9.23 在這個架構下，醫管局獲准循其他途徑增加收入及尋求捐款。

政府在決定每年撥款額時，不會考慮這些來源的收入。醫管局亦可保留

收費方面任何實質增長的 50%，以及可保留預算開支中節省所得款額最高
達 5%。

表表表表 34  醫管局從不同經費來源所得的收入醫管局從不同經費來源所得的收入醫管局從不同經費來源所得的收入醫管局從不同經費來源所得的收入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政府政府政府政府

每年的每年的每年的每年的

撥款額撥款額撥款額撥款額

醫療收費醫療收費醫療收費醫療收費
非醫療非醫療非醫療非醫療

收費收費收費收費 *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住院病人住院病人住院病人住院病人 門診病人門診病人門診病人門診病人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

1992/93 11,131.1 261.0 144.0 17.0 110.0 11,662.8

1993/94 13,435.5 285.0 147.0 23.0 121.0 14,012.2

1994/95 15,664.0 315.0 174.0 29.0 148.0 16,329.9

1995/96 18,502.9 322.0 218.0 32.0 182.0 19,256.9

1996/97 *** 21,074.8 361.0 231.0 37.0 162.0 21,865.8

資料來源 ： 1993/94年度至 1997/98的預算及醫管局的資料。

註釋 ： * 其他醫療收費來自社康護理服務、精神科社康護理服務、老人科日

間醫院、精神科日間醫院及撰備醫事報告。

** 非醫療收費包括投資所得收益、租金收入及其他收入來源等。

*** 修訂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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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13  醫管局的經費來源醫管局的經費來源醫管局的經費來源醫管局的經費來源

95.4% 95.9% 95.9% 96.1% 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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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政府每年撥款政府每年撥款政府每年撥款政府每年撥款

醫療收費醫療收費醫療收費醫療收費

非醫療收費非醫療收費非醫療收費非醫療收費

資料來源 ： 1990/91年度至 1997/98年度的預算及醫管局的資料。

註釋 ： * 非醫療收費包括投資所得收益、租金收入及其他收入來源等。

圖表圖表圖表圖表 9  1996/97年度醫管局的經費來源年度醫管局的經費來源年度醫管局的經費來源年度醫管局的經費來源

醫療收費醫療收費醫療收費醫療收費

2.9%

非醫療收費非醫療收費非醫療收費非醫療收費

0.7%

政府每年撥款政府每年撥款政府每年撥款政府每年撥款

96.4%

資料來源 ： 1990/91至 1997/98年度的預算及醫管局的資料。

註釋 ： * 非醫療收費包括投資所得收益、租金收入及其他收入來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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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收費

9.24 醫管局轄下醫院獲政府大幅資助，向市民提供全面的中層及第

三層護理。病人只需支付定額費用，便可獲提供各類醫院服務和專科服

務。該劃一的收費只是按向病人提供膳食的成本計算出來，但已包括治

療、X光檢驗及化驗費。病人除支付每日的住院費外，亦需支付若干醫療
項目的十足成本 (附錄 III)。不過，沒有能力支付該等費用的病人，可向撒
瑪利亞基金申請經濟援助。

9.25 表 34顯示，在 1996/97年度，醫管局從醫療收費所得的收入達 6
億 2,900萬元，佔該局收入總額 3%。在 1992/93年度，這方面的收入為 4億
2,200萬元，佔該局當年收入總額 3.6%，增幅達 49%。在 1996/97年度，住
院服務的收回成本率如下：普通科急症病床 2%，療養及護養病床 4.2%，
及精神科病床 8.9%(表 35)。在 1996/97年度，醫院服務一律收取 68元。

9.26 由於各項服務的成本收回率偏低，因此來自各項收費的收入仍

屬偏低。為使公眾知道公 醫院各項服務所需的成本，醫管局在病人帳

單上列明住院治療的成本。帳單上所列的住院服務平均十足成本，是根

據各類醫院每張病床平均每日的估計成本而計算出來。

表表表表 35  住院服務的成本及成本收回率住院服務的成本及成本收回率住院服務的成本及成本收回率住院服務的成本及成本收回率（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普通科急症普通科急症普通科急症普通科急症 護養護養護養護養 精神科精神科精神科精神科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收費收費收費收費

(元元元元)
成本成本成本成本

(元元元元)

成本成本成本成本

收回率收回率收回率收回率

(%)

收費收費收費收費

(元元元元)
成本成本成本成本

(元元元元)

成本成本成本成本

收回率收回率收回率收回率

(%)

收費收費收費收費

(元元元元)
成本成本成本成本

(元元元元)

成本成本成本成本

收回率收回率收回率收回率

(%)

1992/93 43.0 2,200.0 2.0 43.0 1,000.0 4.3 43.0 470.0 9.1

1993/94 54.0 2,590.0 2.1 54.0 1,100.0 4.9 54.0 550.0 9.8

1994/95 54.0 2,850.0 1.9 54.0 1,200.0 4.5 54.0 650.0 8.3

1995/96* 60.0 3,107.0 1.9 60.0 1,350.0 4.4 60.0 710.0 8.5

1996/97* 68.0 3,3700 2.0 68.0 1,611.0 4.2 68.0 765.0 8.9

資料來源 ： 醫管局

備註 ： * 上述各年度的成本，是根據 1994/95年度的全年成本計算出來，並按庫
務署建議的通脹率予以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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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7 專科診所服務的成本收回率，從 1992/93年度的 12.5%下降至
1996/97年度的 9.2%(表 36)。普通科診所服務的成本收回率，亦從 1994/95
年度的 26%下降至 1996/97年度的 21%。在 1996/97年度，為每名病人提供
免費急症室服務的成本為 623元。

表表表表 36   非住院服務的成本及成本收回率非住院服務的成本及成本收回率非住院服務的成本及成本收回率非住院服務的成本及成本收回率（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專科診所服務專科診所服務專科診所服務專科診所服務 普通科診所服務普通科診所服務普通科診所服務普通科診所服務 急症室服務急症室服務急症室服務急症室服務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每次每次每次每次

服務服務服務服務

的收費的收費的收費的收費

(元元元元 )

成本成本成本成本

(元元元元 )

成本成本成本成本

收回率收回率收回率收回率

(%)

每次每次每次每次

服務服務服務服務

的收費的收費的收費的收費

(元元元元 )

成本成本成本成本

(元元元元 )

成本成本成本成本

收回率收回率收回率收回率

(%)

每次每次每次每次

服務服務服務服務

的收費的收費的收費的收費

(元元元元 )

成本成本成本成本

(元元元元 )

成本成本成本成本

收回率收回率收回率收回率

(%)

1992/93 33 .0 265 .0 12 .5 21 .0 並無資料 - 免費 473.0 -

1993/94 33 .0 340 .0 9 .7 21 .0 並無資料 - 免費 522.0 -

1994/95 36 .0 386 .0 9 .3 29 .0 111 .0 26 .1 免費 541.0 -

1995/96 40 .0 441 .0 9 .1 34 .0 152 .0 22 .4 免費 574.0 -

1996/97 44 .0 478 .0 9 .2 37 .0 175 .0 21 .1 免費 623.0 -

資料來源 ： 醫管局

備註 ： - 表示不適用

9.28 社區護理服務的成本收回率，從 1993/94年度的 9.9%上升至
1996/97年度的 14%(表 37)。老人科日間服務的收費，佔該項服務所需成本
約 5.6%。精神科日間服務的成本收回率約為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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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37   社區護理服務的成本收回水平社區護理服務的成本收回水平社區護理服務的成本收回水平社區護理服務的成本收回水平

社康護理服務社康護理服務社康護理服務社康護理服務 老人科日間服務老人科日間服務老人科日間服務老人科日間服務 精神科日間服務精神科日間服務精神科日間服務精神科日間服務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收費收費收費收費

(元元元元)
成本成本成本成本

(元元元元)

成本成本成本成本

收回率收回率收回率收回率

(%)

收費收費收費收費

(元元元元)
成本成本成本成本

(元元元元)

成本成本成本成本

收回率收回率收回率收回率

(%)

收費收費收費收費

(元元元元)
成本成本成本成本

(元元元元)

成本成本成本成本

收回率收回率收回率收回率

(%)

1992/93 34.0 並無資料 並無資料 34.0 並無資料 並無資料 34.0 並無資料 並無資料

1993/94 34.0 345.0 9.9 34.0 並無資料 並無資料 34.0 並無資料 並無資料

1994/95 44.0 328.0 13.4 44.0 818.0 5.4 44.0 486.0 9.1

1995/96 48.0 361.0 13.3 48.0 909.0 5.3 48.0 503.0 9.5

1996/97 55.0 393.0 14.0 55.0 987.0 5.6 55.0 547.0 10.1

資料來源 ：醫管局

9.29 醫管局為領取綜援人士免費提供服務。在 1996/97年度，估計有
97 000名住院病人及 538 000名單項疾病的門診病人領取綜援。沒有能力
繳付費用的病人，可申請豁免繳費。過去數年豁免的收費額載於表 38。
豁免的收費額從 1992/93年度佔醫療收費收入總額的 22.7%，上升至
1996/97年度的 35.5%。此上升趨勢意味 越來越多人需要資助，才可負擔

醫管局的醫療服務。

表表表表 38   醫管局豁免的醫療收費醫管局豁免的醫療收費醫管局豁免的醫療收費醫管局豁免的醫療收費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各項醫療收費的各項醫療收費的各項醫療收費的各項醫療收費的

收入總額收入總額收入總額收入總額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
豁免的估計豁免的估計豁免的估計豁免的估計

收款額收款額收款額收款額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
佔醫療收費收入佔醫療收費收入佔醫療收費收入佔醫療收費收入

總額的百分比總額的百分比總額的百分比總額的百分比

1992/93 422.0 96.0 22.7

1993/94 455.0 87.0 19.1

1994/95 518.0 132.0 25.5

1995/96 572.0 154.0 26.9

1996/97 629.0 223.0 35.5

資料來源 ：醫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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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0 醫管局亦為公務員 (超過 180 000人 )免費提供一些服務。有關為
公務員提供醫療福利事宜，現時政府與醫管局的安排如下：

! 退休公務員及現職公務員 (及其合資格的家人 )均可在所有
專科診所，以及粉嶺醫院及長洲醫院的普通科診所免費獲

提供服務；

! 按公務員條件受聘的醫管局職員及其合資格的家人，均可

在醫管局轄下各間醫院的普通科診所、以及醫管局職員診

所免費獲提供服務。

為公務員提供醫療服務而預計少收的收入載於表 39。有關款額相等於損
失了 35%或可來自醫療收費的收入。醫管局亦為其員工 (46 000人 )免費提
供醫療服務，但並無資料顯示預計所少收的收入。

9.31 由於在 1996/97年度，醫管局少收或豁免的 4億 4,900萬元，佔來
自各項醫療收費的收入 71.4%，這表示實際上公帑的資助可減少 2.1%。

表表表表 39   為公務員提供服務而少收的收入為公務員提供服務而少收的收入為公務員提供服務而少收的收入為公務員提供服務而少收的收入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各項醫療收費的各項醫療收費的各項醫療收費的各項醫療收費的

收入總額收入總額收入總額收入總額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

預計少收的預計少收的預計少收的預計少收的

收入收入收入收入        (百百百百
萬元萬元萬元萬元 )

佔醫療收費佔醫療收費佔醫療收費佔醫療收費

收入總額的收入總額的收入總額的收入總額的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1992/93 422.0 170.0 40.3

1993/94 455.0 174.0 38.2

1994/95 518.0 182.0 35.1

1995/96 572.0 240.0 42.0

1996/97 629.0 226.0 35.9

資料來源 ：醫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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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費病人

9.32 雖然香港居民可獲得受大量資助的醫院服務，但非香港居民則

須繳付各類醫院病床的平均維持十足成本及專業服務十足費用。在 1997
年，非香港居民的每日住院收費如下：急症及護養病床 3,130元，精神科
病床 865元。在 1996/97年度，來自自費病人的收入為 7,090萬元，佔該年
度醫療收費的收入總額 11.3%，或佔醫管局開支總額 0.3%。醫管局在答覆
本部時表示，現時沒有計劃增加來自私家病房的收入。

捐款

9.33 醫管局獲准尋求捐款以資助開支。接受捐款的其中一項指導方

針，是捐款應主要對護理病人有助益。醫管局會把有指定用途的捐款，

撥入儲備帳項下一個指定基金。作為一般營運用途的非指定用途現金捐

款，會於收款時記入該年度的收支結算表內，列為非醫療收費所得的收

入。在 1996/97年度，非醫療收費佔醫管局收入 0.7%。

表表表表 40   醫管局獲得的捐款醫管局獲得的捐款醫管局獲得的捐款醫管局獲得的捐款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非經常捐款非經常捐款非經常捐款非經常捐款 指定用途捐款指定用途捐款指定用途捐款指定用途捐款 一般用途現金捐款一般用途現金捐款一般用途現金捐款一般用途現金捐款

1992/93 13.6 11.5 1.3

1993/94 97.0 38.5 28.2

1994/95 211.2 53.7 9.9

1995/96 382.6 42.6 8.1

資料來源 ： 1992/93年度至 1995/96年度的醫管局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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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

9.34 在 1996/97年度，用於基層醫療護理的款項，佔公共醫療開支不
足 8%。相比之下，公共醫療開支款額的 84%撥往提供醫院服務。

9.35 在這種資源分配情況下，大部分可能使用公共基層醫療護理服

務的病人，須向私人執業醫生求診，以滿足他們的需要，特別是門診服

務的需要。政府或須重新界定衛生署營辦的普通科診所的角色，以便為

需要護理的病人提供更具成效的服務。

9.36 除基層治療護理外，預防疾病獲得的資源，較基層醫療護理其

他兩類服務 (即健康教育／促進健康及康復服務 )所得的資源為最多。預防
疾病服務有助市民及早發現疾病，並加以治療，從而減少對較昂貴的中

層及第三層醫療護理服務的需求。雖然健康教育及康復服務亦同樣重

要，但卻只獲撥給少量資源。

9.37 普通科急症病床的開支很可能較其他病床為高，原因是醫管局

提供的病床總數中，有 70%是急症病床，而這類病床的成本最為昂貴。護
養病床只佔醫管局病床的 7%，可能未足以應付年老病人不斷增加的需
求，導致部分普通科急症病床被患有慢性病的年老病人佔用。政府或須

研究各類病床之間的資源分配問題，以及研究非住院護理及社區護理的

職能，以減低對醫院服務的需求壓力。

9.38 政 府 現 行 的 政 策 並 沒 有 按 使 用 者 的 負 擔 能 力 而 將 他 們

加以區分。所有市民都能以低廉的收費，獲得公營醫院服務及門診服務。

在 1996/97年度，衛生署開支的 93%來自公帑，醫管局則達 96%。倘公共醫
療服務的需求增長速度，較政府增撥經費的速度為快，病人便會面對質

素較差的服務，例如輪候時間較長等。政府或須檢討收費政策，並研究

輪候服務制度，以製訂合乎成本效益的方式，向需要護理的人士提供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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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5部部部部   私人醫療開支及經費來源私人醫療開支及經費來源私人醫療開支及經費來源私人醫療開支及經費來源

10. 私人醫療開支私人醫療開支私人醫療開支私人醫療開支

10.1 私人醫療開支的款額從 1986/87年度的 77億 300萬元，增至
1996/97年度的 346億 1,000萬元，增幅超過 4倍。私人醫療開支在 1986/87
年度佔私人消費開支總額 4.1%，在 1996/97年度則佔 4.8%(表 41)。

表表表表 41  私人醫療開支私人醫療開支私人醫療開支私人醫療開支

86/87 87/88 88/89 89/90 90/91 91/92 92/93 93/94 94/95 95/96 96/97

私 人 醫 療私 人 醫 療私 人 醫 療私 人 醫 療

開支開支開支開支 (a )
7,703 8,700 9,567 9,996 12,032 14,132 17,065 19,282 24,804 30,610 34,610

醫 療 開 支醫 療 開 支醫 療 開 支醫 療 開 支

總額總額總額總額 (b)
12,006 13,621 15,240 17,303 21,319 25,296 30,701 37,739 44,126 54,895 59,661

私 人 消 費私 人 消 費私 人 消 費私 人 消 費

開 支 總 額開 支 總 額開 支 總 額開 支 總 額

(c )

189,159 219,315 254,682 287,677 330,459 391,098 451,670 514,239 592,665 661,254 728,092

本 地 生 產本 地 生 產本 地 生 產本 地 生 產

總值總值總值總值 (d)
327,710 400,323 472,813 536,263 599,671 695,525 807,353 927,290 1,028,618 1,107,024 1,234,964

(a ) ／／／／ (b)
的百分比的百分比的百分比的百分比

64.2 63.9 62.8 57.8 56.4 55.9 55.6 51.1 56.2 55.8 58.0

(a ) ／／／／ (c )
的百分比的百分比的百分比的百分比

4.1 4.0 3.8 3.5 3.6 3.6 3.8 3.7 4.2 4.6 4.8

(a ) ／／／／ (d)
的百分比的百分比的百分比的百分比

2.4 2.2 2.0 1.9 2.0 2.0 2.1 2.1 2.4 2.8 2.8

資料來源 ： 政府統計處

1989年至 1997年的香港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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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14  私人醫療開支私人醫療開支私人醫療開支私人醫療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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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醫療開支佔醫療開支總額的百分比私人醫療開支佔醫療開支總額的百分比私人醫療開支佔醫療開支總額的百分比私人醫療開支佔醫療開支總額的百分比

私人醫療開支佔私人消費總額的百分比私人醫療開支佔私人消費總額的百分比私人醫療開支佔私人消費總額的百分比私人醫療開支佔私人消費總額的百分比

私人醫療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的百分比私人醫療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的百分比私人醫療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的百分比私人醫療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的百分比

資料來源 ： 政府統計處

1989年至 1997年的香港年報

10.2 私人醫療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的百分比有所增加，從 1986/87年
度的 2.4%增至 1996/97年度的 2.8%，顯示用於醫療項目的個人消費款額相
對有所增加。

10.3 在 1996/97年度，用於西藥治療 (例如求診及住院服務 )的款額達
260億 4,800萬元，佔私人醫療開支 75%(表 42)。不過，沒有資料顯示醫療
治理開支中基層醫療服務及住院服務分別所佔的百分比。整體而言，醫

療開支中，用於治療的百分比從 1986/87年度的 67.5%增至 1996/97年度的
75.3%。

10.4 在 1996/97年度，用於藥物方面的私人醫療開支約為 85億 6,200
萬元，佔私人醫療開支 25%。此方面的開支包括在藥房購買藥物、中藥及
向傳統中醫求診的費用。醫療開支中，用於藥物方面的百分比從 1986/87
年度的 32.7%下降至 1996/97年度的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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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2  私人醫療開支的分項數字私人醫療開支的分項數字私人醫療開支的分項數字私人醫療開支的分項數字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治療開支治療開支治療開支治療開支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

治療開支佔治療開支佔治療開支佔治療開支佔

私人醫療開支私人醫療開支私人醫療開支私人醫療開支

總額的百分比總額的百分比總額的百分比總額的百分比

藥物開支藥物開支藥物開支藥物開支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

藥物開支佔藥物開支佔藥物開支佔藥物開支佔

私人醫療開支私人醫療開支私人醫療開支私人醫療開支

總額的百分比總額的百分比總額的百分比總額的百分比

1986/87 5,201 67.5 2,502 32.5

1987/88 5,675 65.2 3,025 34.8

1988/89 6,310 66.0 3,257 34.0

1989/90 7,153 71.6 2,843 28.4

1990/91 8,593 71.4 3,439 28.6

1991/92 9,872 69.9 4,260 30.1

1992/93 11,793 69.1 5,272 30.9

1993/94 14,087 73.1 5,195 26.9

1994/95 18,094 72.9 6,710 27.1

1995/96 22,024 72.0 8,586 28.0

1996/97 26,048 75.3 8,562 24.7

資料來源 ： 政府統計處

備註 ： 治療開支包括往私家及公營醫生求診的開支。

政府統計處根據每 5年進行一次的基準調查結果，估計往私人執業普通
科醫生求診的費用。

藥物開支包括向傳統中醫求診的開支。

圖表圖表圖表圖表 10  1996/97年度用於治療及藥物的開支年度用於治療及藥物的開支年度用於治療及藥物的開支年度用於治療及藥物的開支

治療治療治療治療

75.3%

藥物藥物藥物藥物

24.7%

資料來源 ： 政府統計處

備註 ： 藥物開支包括向傳統中醫求診的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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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在 1996/97年度，雖然整體上市民用於治療及藥物方面的開支分
別為 260億 4,800萬元及 85億 6,200萬元，但事實上，若干年齡組別人士使
用較多的醫療服務。從表 43可見，根據政府統計處在 1995年進行的一項
調查， 65歲或以上的老人入住醫院的機會最高 1 5  ，其次是 5歲以下的兒
童。 15-24歲至 55-64歲年齡組別之間，需要住院的機會隨年齡而增加。

表表表表 43  按年齡劃分的住院人數比率按年齡劃分的住院人數比率按年齡劃分的住院人數比率按年齡劃分的住院人數比率

住院病人人數住院病人人數住院病人人數住院病人人數 *

年齡組別年齡組別年齡組別年齡組別 (年歲年歲年歲年歲 )
每千人中所佔的人數每千人中所佔的人數每千人中所佔的人數每千人中所佔的人數

≦ 4 50.7

5 - 14 12.0

15 - 24 13.7

25 - 34 28.8

35 - 44 28.5

45 - 54 31.6

55 - 64 38.9

≧ 65 66.7

整體 30.4

中位數 (歲數 ) 40.0

資料來源 ： 《專題報告書第十三號》，政府統計處， 1996年

備註 ： * 1995年的資料

                                                
15 《專題報告書第十三號》，政府統計處， 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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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從表 44可見，根據政府統計處在 1996年進行的一項調查，5歲以
下兒童使用門診服務的機會最高 1 6  。 65歲或以上的老人的就診比率排列
第二。15-24歲至 55-64歲年齡組別之間，就診的比率按年齡而增加。從入
院及就診的比率來看，可以推斷 5歲以下的兒童及 65歲或以上人士的醫療
開支，可能較其他年齡組別人士為高。

表表表表 44  按年齡組別劃分的就診比率按年齡組別劃分的就診比率按年齡組別劃分的就診比率按年齡組別劃分的就診比率

向門診服務求診的人數向門診服務求診的人數向門診服務求診的人數向門診服務求診的人數 *

年齡組別年齡組別年齡組別年齡組別
每千人中所佔的人數每千人中所佔的人數每千人中所佔的人數每千人中所佔的人數

≦ 4 298.0

5 - 14 148.0

15 - 24 99.0

25 - 34 110.0

35 - 44 122.0

45 - 54 154.0

55 - 64 181.0

≧ 65 233.0

整體 149.0

中位數 (歲數 ) 37.0

資料來源 ： 《專題報告書第十五號》，政府統計處， 1997年

備註 ： * 1996年的資料

                                                
16 《專題報告書第十五號》，政府統計處， 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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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除在獲得醫療服務後當場直接付款外，部分人士亦會投購保

險，以支付日後的診症費或住院費。對消費者來說，支付保險費用屬於

一項醫療開支。根據《 1996年保險業監理處年報》， “意外及醫療 ”類別
保費的總額，從 1991年的 11億 900萬元增至 1995年的 23億 290萬元 (表 45)，
但該年報並沒有意外保險及醫療保險保費的分項數字。

表表表表 45  意外及醫療保險的保費總額意外及醫療保險的保費總額意外及醫療保險的保費總額意外及醫療保險的保費總額 (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百萬元 )

年份年份年份年份 總額總額總額總額

1991 1,109.5

1992 1,316.7

1993 1,719.6

1994 2,078.5

1995 2,302.9

資源來源 ： 《 1996年保險業監理處年報》

個人醫療費用的來源

10.8 市民可在獲得醫療服務後當場直接支付費用，或是透過繳稅或

投購保險方式間接支付有關費用。在香港，使用醫療服務的個別市民在

不同程度上採用以上 3種方法付款。

稅收

10.9 本研究報告第 4部指出，從稅收撥款的公共醫療服務，未能滿足
個人的各項需要，其中以基層醫療護理的需要為甚。大部分市民 ÿ向私人
執業醫生或傳統中醫求診，以獲得基層治療服務。這兩類醫生合共向公

眾約提供門診服務的 77%1 7。約 10%的住院病人入住私家醫院而非入住獲
政府從稅收撥款資助的公營醫院 1 8  。

                                                
1 7  《長遠醫療政策》研究報告 (RP01/PLC)第 11至 12頁， 1997年 10月 8日。
1 8  《長遠醫療政策》研究報告 (RP01/PLC)第 13至 29頁， 1997年 10月 8日。



臨時立法會秘書處  香港的醫療開支及融資安排

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 第  63 頁

向使用者收取費用

10.10 個人主要利用每月收入以支付醫療費用。在 1986年，每月工資
中位數是 2,800元至 3,000元之間，在 1996年則是 9,000元至 10,000之間 (表
46)。在 1996年，個人平均的醫療開支約為 460元，佔該年每月工資中位數
4.6%至 5.3%。此筆醫療開支足以支付向私人執業的普通科醫生求診的診
金及政府門診的收費。根據香港醫學會在 1996年進行的一項調查，私人
執業的普通科醫生及專科醫生平均的收費分別為 150元及 350元 1 9  。私人

執業的普通科醫生及傳統中醫為香港市民合共提供約 77%的門診服務，公
營醫院及診所的門診服務，約佔基層治療護理的 23%2 0  。在 1996年，政
府普通科門診及專科門診的收費分別為 34元及 40元。

表表表表 46  每月工資中位數與醫療開支每月工資中位數與醫療開支每月工資中位數與醫療開支每月工資中位數與醫療開支

年份年份年份年份
每月工資每月工資每月工資每月工資

中位數中位數中位數中位數 (元元元元 )
每月人均醫療每月人均醫療每月人均醫療每月人均醫療

開支開支開支開支 (元元元元 )
佔每月工資佔每月工資佔每月工資佔每月工資

中位數的百分比中位數的百分比中位數的百分比中位數的百分比

1986 2,800 - 3,000 116.30 3.9 - 4.2

1987 3,200 - 3,400 130.00 3.8 - 4.1

1988 3,600 - 4,000 141.60 3.5 -3.9

1989 4,400 - 4,800 146.40 3.1 - 3.3

1990 5,100 - 5,500 175.90 3.2 - 3.4

1991 5,800 - 6,200 204.80 3.3 - 3.5

1992 6,600 - 6,900 244.80 3.5 - 3.7

1993 7,000 - 7,500 272.30 3.6 - 3.9

1994 8,000 342.80 4.2

1995 8,500 - 9,500 414.80 4.4 - 4.8

1996 9,000 - 10,000 457.10 4.6 - 5.3

資料來源 ： 政府統計處

                                                
1 9  香港醫學會發表的醫生收費調查報告， 1996年 12月 6日。
2 0  《長遠醫療政策》 (RP01/PLC)第 11至 12頁， 1997年 10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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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 香港住院護理服務的約 90%由政府醫院提供，約 10%則由私家醫
院提供 2 1  。根據政府統計處在 1995年進行的一項調查 2 2  ，平均入住私家

醫院 3天所需支付的住院費總額中位數如下 (表 47)：無需動手術者 10,000
元，需動手術者 18,000元。兩類平均收費的款額，均較 1995年的每月工資
中位數為高。 1995年的每月工資中位數介乎 8,500元至 9,000元。

表表表表 47  1995年私家醫院的收費總額年私家醫院的收費總額年私家醫院的收費總額年私家醫院的收費總額

曾否在手術室接受手術曾否在手術室接受手術曾否在手術室接受手術曾否在手術室接受手術

有有有有 沒有沒有沒有沒有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已支付的收費已支付的收費已支付的收費已支付的收費

總額總額總額總額 (元元元元 )
人數人數人數人數

(千人千人千人千人 )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人數人數人數人數

(千人千人千人千人 )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人數人數人數人數

(千人千人千人千人 )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已知已知已知已知 27.5 99.4 21.0 98.4 48.5 98.9

<5,000 0.9 3.2 4.6 21.7 5.4 11.2

5,000 - 9,999 3.2 11.5 5.8 27.5 8.9 18.4

10,000 - 14,999 5.6 20.4 5.3 25.0 10.9 22.4

15,000 - 19,999 4.6 16.6 1.8 8.3 6.3 13.0

20,000 - 29,999 6.1 22.3 1.4 6.7 7.5 15.5

30,000 - 39,999 3.2 11.5 1.4 6.7 4.6 9.4

＞ 40,000 4.0 14.7 0.9 4.2 4.9 10.1

未知未知未知未知 0.2 0.6 0.4 1.6 0.5 1.1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27.7 100.0 21.4 100.0 49.0 100.0

中位數 (元 ) 18,000 10,000 13,000

資料來源 ： 《專題報告書第十三號》，政府統計處， 1996年

                                                
2 1  《長遠醫療政策》研究報告 (RP01/PLC)第 13至 29頁， 1997年 10月 8日。
2 2  《專題報告書第十三號》，政府統計處， 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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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

10.12 調查發現，已投購醫療保險或獲公司醫療福利保障的市民，使用

私家醫院的比率較高 (表 48)。政府統計處在 1995年進行的一項調查 2 3  顯

示，獲得醫療保險或公司醫療福利保障的住院病人當中，60.7%入住私家
醫院 (即 35 200人中有 21 400人 )。未有投購醫療保險或獲公司醫療福利保
障的住院病人當中， 18.3%入住私家醫院 (即 147 800人中有 27 100人 )。

表表表表 48  醫療保險及醫院的選擇醫療保險及醫院的選擇醫療保險及醫院的選擇醫療保險及醫院的選擇

上次入住的醫院類別上次入住的醫院類別上次入住的醫院類別上次入住的醫院類別

醫院管理局醫院管理局醫院管理局醫院管理局

轄下的醫院轄下的醫院轄下的醫院轄下的醫院
私家醫院私家醫院私家醫院私家醫院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住院費用是否由醫療保住院費用是否由醫療保住院費用是否由醫療保住院費用是否由醫療保

險補貼或僱主津貼險補貼或僱主津貼險補貼或僱主津貼險補貼或僱主津貼

人 數人 數人 數人 數

(千人千人千人千人 )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人 數人 數人 數人 數

(千人千人千人千人 )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人 數人 數人 數人 數

(千人千人千人千人 )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是是是是 13.8 10.3 21.4 43.6 35.2 19.2

補貼或津貼的百分比

25% 0.4 2.5 0.4 1.6 0.7 2.0

25% - 49% 2.1 15.2 1.1 4.9 3.2 9.0

50% - 74% 2.3 16.5 5.3 24.6 7.5 21.4

75% - 100% 7.9 57.0 13.7 63.9 21.5 61.2

不清楚 1.2 8.9 1.1 4.9 2.3 6.5

否否否否 120.6 89.6 27.1 55.4 147.8 80.8

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0.2 0.1 0.5 1.1 0.7 0.4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134.6 100.0 49.0 100.0 183.7 100.0

資料來源 ： 《專題報告書第十三號》表 3.1g，政府統計處， 1996年

                                                
23 《專題報告書第十三號》，政府統計處， 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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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 從表 48可見，入住私家醫院的病人當中， 43.6%(49 000人中有
21 400人 )已投購醫療保險或獲公司醫療福利保障。

10.14 公營醫院的病人中，約 10%(即 134 600人中有 13 800人 )有投購某
類醫療保險或獲僱主提供醫療津貼 (表 48)。若該等病人入住公營醫院私家
病房，他們便須支付服務的全數費用。若入住半私家病房或公眾病房，

他們便可享受政府對醫院服務的資助達 40%至 98%。享有醫療福利的病人
使用受資助的公營醫院服務，其中一項可能解釋，是其保險計劃或許限

制投保人可索償的次數及開支款額。若投保人已經用罄其保險計劃下可

索償的款額，他們便會轉住公營醫院求診。此外，若無法確定需住院的

時間及所需的費用，部分病人可能會選擇入住公營醫院。由於所有香港

居民均可使用公營醫院服務，一些市民可能為求方便而入住公營醫院。

雖然這類病人可以負擔較高收費，但他們並沒有仔細考慮費用問題。

10.15 應注意的是，保險公司會向高風險受保人收取較高保險費，因

為他們申索權益的機會較低風險客戶為高。 例來說，老人的保險費較

年輕人為高。慢性病患者不大可能獲保險公司承保。在私營保險制度下，

高風險受保人、老人、慢性病患者及沒有投購保險的人，除非他們有足

夠經濟能力應付醫療費用 (包括住院費 )，否則便須依賴公共醫療制度提供
治療。

11. 討論討論討論討論

11.1 私人醫療開支在過去 10年增加了 4倍。由於學前兒童及老人使用
門診及住院服務的機會較高，他們所使用的醫療開支，亦很可能較其他

年齡組別為高。

11.2 個人需要利用收入，以支付接受醫療服務後需繳付的費用。他

們亦可投購保險計劃，在接受治療後索取賠償。一般而言，賺取每月工

資中位數的個人，有能力應付普通科醫生的收費，但卻未能負擔收費較

工資中位數為高的私家醫院平均收費總額。賺取工資中位數的個人，如

沒有其他途徑的資助，可能無法負擔私家醫院的收費。已投購醫療保險

或獲公司醫療福利保障的市民，使用私家醫院的比率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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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6部部部部   整體討論整體討論整體討論整體討論

12.1 政府一貫的政策是沒有人因缺乏金錢而不能獲得適當的醫療治

理。然而，該項政策並沒有就各類醫療服務的資源分配訂立明確的方向。

12.2 由於在 50及 60年代，市民對醫院服務有迫切需要，政府因而側
重提供醫院服務，而非基層醫療護理。自 1974年以來，當局一直沒有全
面檢討醫療政策，以致服務重點沒有改變。基層醫療護理的整體開支相

對較少，佔公共醫療開支的百分比持續下降。

12.3 若能有效提供基層醫療護理，可減低市民對醫院服務的需求，

從而減少醫療服務的整體開支。雖然衛生署已增加預防疾病的資源，但

相對公共醫療開支總額而言，仍屬一個很少的數額。至於基層醫療護理

服務的其他環節，健康教育及康復服務所得的政府資源並不多。撥予基

層治療護理的資源明顯持續下降，此一現象反映由衛生署提供的門診服

務可能並非政府列為優先提供的服務。不過，政府並沒有訂立政策，為

倚靠此類服務的病人 (如老人和長期病患者等 )提供具成效的服務。

12.4 普通科急症病床的開支很可能較其他類別的病床為高。護養病

床供不應求，尤其未能滿足數目與日俱增的年老病人的需要。倘護養病

床的供應持續不足，年老病人或會佔用較昂貴的急症病床。雖然醫管局

把資源的約 21%撥予非住院服務，但所提供的專科診所服務未必能滿足增
長迅速的需求。

12.5 公共醫療制度的經費來自稅收，未能完全滿足公眾的醫療需

要。大部分人士須自費向普通科醫生尋求基層治療服務。賺取工資中位

數的人一般能應付私人執業普通科醫生的門診收費。不過，這些人除非

已投購私人醫療保險或有積蓄，否則難以應付收費高昂的私家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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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在香港，公共醫療服務的經費來自稅收。向使用者收取的費用，

只能收回有限度的成本。越來越多人投購私人保險，以滿足他們的醫療

需要。有建議認為應探討可否設立指定用途稅項及中央保險，以便為不

斷增加的醫療開支提供經費。不同融資制度的利弊，以及不同制度是否

適用於本港，需要進行詳細研究。

12.7 政府或須檢討公共醫療制度內各類服務的資源分配情況，確保

提供優質及具成本效益的服務。政府亦有必要鑑定哪些服務需要額外資

源，並制訂整體策略，為現有及新設的服務提供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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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

基層健康服務工作小組基層健康服務工作小組基層健康服務工作小組基層健康服務工作小組

職權範圍職權範圍職權範圍職權範圍

(1) 就以下服務的提供情況，檢討本港目前的基層健康服務：

(a) 普通科門診服務，

(b) 母嬰健康服務 (包括家庭計劃 )，

(c) 學生保健服務，

(d) 健康教育，

(e) 對付流行傳染病的免疫措施，以及對可傳染和非傳染疾病的預

防和控制；

同時檢討上述各項服務的統籌工作是否足夠。

(2) 根據上述第 (1)項工作，就改善向市民提供基層健康服務所需的措施
和改革提出意見。

(3) 就安排加強門診診療所與醫院之間的協商事宜提出建議，包括避免

讓病人住院及鼓勵非住院護理等問題。

(4) 考慮普通科門診服務及其他方面的基層健康服務應否納入醫院管理

局。

(5) 研究政府和私人機構以及教育團體各自擔當的角色，以便這些機構

和團體在本港基層健康服務的整體發展中，取得更佳的協調和合

作。

(6) 評估實施這些建議所需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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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I

1993年至年至年至年至 1997年公營醫院床位的預計需求年公營醫院床位的預計需求年公營醫院床位的預計需求年公營醫院床位的預計需求

特別病床特別病床特別病床特別病床

年份年份年份年份 普通科病床普通科病床普通科病床普通科病床 護養護養護養護養 精神病人精神病人精神病人精神病人 弱智病人弱智病人弱智病人弱智病人 總數總數總數總數

1993 16 720 3 730 5 800 1 270 27 520

1994 17 050 3 830 5 830 1 260 27 970

1995 17 450 3 940 5 870 1 250 28 510

1996 17 720 4 050 5 890 1 240 28 900

1997 18 050 4 160 5 920 1 220 29 350

備註 ： 特別病床的規劃準則如下：

1. 護養病床

— 普通科 每 1 000名 65歲及以上人士提供 5張病床
— 精神科 每 10 000人提供 1.5張病床

2. 精神病床 每 1 000人提供 1張病床

3. 弱智病床 為當局估計屬嚴重弱智的人數的三分一提供病床 (嚴重弱
智人數按以下普遍率計算得出： 0至 39歲： 0.1%； 39歲以
上： 0.0004%)

資料來源 ： 《醫管局 1993至 1994年度周年工作計劃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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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II

自行購買的醫療物品類別自行購買的醫療物品類別自行購買的醫療物品類別自行購買的醫療物品類別

1. 經皮徹照心臟血管成形術及治療心臟學的其他消耗品

2. 心臟調節器

3. 眼內透鏡

4. 肌肉感應電子義肢

5. 定製的義肢

6. 純整容手術用的植入物

7. 義製人體器官及矯形服務、物理治療及職業治療服務的器具

8. 生長激素及干擾素

9. 家居用的設備、器具及消耗品

資料來源 ： 立法局衛生事務委員會參考資料文件， “自行購買的醫療物品類別 ” 1996
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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